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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論》卷 30 
〈破執我品〉 

（大正 29，155a26-159b14） 

釋宗證重編
1
 

 

犢子部引經難 若「唯『五取蘊』名『補特伽羅』」，何故世尊作如是說：「吾

今為汝說『諸重擔』、『取.捨重擔』、『荷重擔者』」2？3
 

論主徵 何緣「於此，佛不應說」？4
 

犢子部答 不應「『重擔』即名『能荷』」！所以者何？曾未見故。5
 

論主例破 「『不可說』事」，亦不應（155b）說。所以者何？亦未見故。 

                                                 
1
 重編案：本講義依福嚴佛學院師生編輯講義為底本而修改重編。 

2（1）《雜阿含經》（73 經）卷 3（大正 2，19a15-b1）。 

（2）《三彌底部論》卷上（大正 32，463b9-12）： 

又諸部說：「人」異「五陰」。何以故？ 

答：如擔重擔人故。佛言：「重擔」是「五陰」，「擔者」是「人」，如是。 

以是故，「人」與「陰」各，是故「『人』與『陰』異」，如是。 
3［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a23-27）： 

「若唯五取蘊」至「荷重擔者」，犢子部師又引經難。 

論主若言「唯『五取蘊』假名『我』」者，何故佛說「吾今為汝說『諸五取蘊』重

擔，取後重擔，捨前重擔，現荷重擔者」？ 

若「無有『我』」，於此經中，世尊不應作如是說「荷重擔」等。 
4（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a28-29）： 

「何緣於此佛不應說」者，論主却徵。何緣「於此，佛不應說」？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6c29-807a2）： 

論：「何緣於此佛不應說」，論主徵也。何緣「於此『假我』，不許佛如是說」？ 
5（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a29-b4）： 

「荷[9]重擔」至「曾未見故」者，犢子部答。 

不應「重擔『五取蘊』體即名『能荷』」。所以者何？謂曾未見「於此『重擔』

即名『能荷』」。故知：有「我」名為「能荷」，「蘊」是「所[11]」。 

「取、捨」二種，略而不論。 

[9]荷＝不應【甲】。 

[11]所＋（荷）？  

※重編案：上二處，應依校勘調整。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a2-8）： 

論：「不應重擔即名能荷」，彼部答也。 

即「五取蘊」名之為「我」，復是「重擔」，即應「『能荷』是『所荷』」

也。 

如我所[3]宗說：「『能荷』是『我』；『所荷』，『取蘊』」，即無此失。 

論：「所以者何」，論主徵也。所以「佛不應說」。 

論：「曾未見故」，犢子部答。曾未見「說『能荷』即『所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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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反難 又「取重擔」應非「『蘊』攝」，「重擔自取，曾未見」故。 

舉義例釋 然經說「『愛』名『取擔者』」，既即「『蘊』攝」，「荷者」

應然，即於「諸蘊」立「數取趣」。 

以義通明 然恐謂「此『補特伽羅』是不可說、常住、實有」，故此經後

佛自釋言：「但隨世俗，說『此具壽有如是名』」，乃至廣說。6
 

會釋經說 如上所引《人經》文句，7為令了「此『補特伽羅』，可說、無

常、非實有性。」 

即「『五取蘊』自相逼害」，得「重擔」名； 

前前剎那引後後故，名為「荷者」。 

故非「實有『補特伽羅』」。8
 

                                                 
6《雜阿含經》卷 13（306 經）（大正 2，87c18-88a20）。 
7《俱舍論》卷 29〈破執我品〉（大正 29，154a25-b6）。 
8（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b4-20）： 

「不可說事」至「補特伽羅」者，論主為釋。就釋中，先難，後釋。 

難云：汝宗所立「第五、『不可說法藏』事」，亦不應說。所以者何？亦曾未見

故。 

又難，例釋。 

難云：「能取重擔」應「非『蘊』攝」，「重擔自取，曾未見」故。 

此中難意：「『我』是『能荷』」，即「非『蘊』攝」，「『取』是『能取』」，

應「非『蘊』攝」。 

例釋云：然經說「『愛因』名『取果重擔者』」，「愛」是「能取」，既即「『蘊』

攝」，「能荷蘊者」亦應「『蘊』攝」，即於「諸蘊」上假立「數取趣」。 

然佛恐彼犢子部經謂「此『我體』是第五、『不可說法藏』，常住、實

有」，故此經後，佛自釋言：「但隨世俗，說『此具壽有如是名』」，

乃至廣說；眾多名字，如上所引《人經》文句。為令了「此『五蘊假我』，

可說、無常、非實有性」。 

即「『五取蘊』自相逼害」，得「擔害[13]」名；前前剎那引後後故，故

名為「荷者」。此即「『前因』能荷『後果』」。 

故非「實有『補特伽羅』」。 

[13]擔害＝重擔？  

※重編案：應改為「重擔」。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a8-25）： 

論：「不可說事亦不應說」，論主例破也。 

汝立「第五、『不可說法藏』為『我』」，此「不所[4]說事」，亦不應說。 

論：「所以者何」，犢子部徵也。 

論：「亦未見故」，論主答也。 

未見「『不可說事』而說」也。若說，即是「可說」，非「不可說」。 

論：「又取重擔」至「曾未見故」，論主反難。 

「取重擔」為例：「能取重擔」謂即是「『貪』等」，「所取重擔」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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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子部引經難 「『補特伽羅」定應實有」，以契經說「諸有撥無『化生有情』，

『邪見』攝」9故。10
 

論主通 誰言「無有『化生有情』」？如佛所言，我說有故。 

謂「蘊」相續，能往後世，不由「胎、卵、濕」，名「化生有情」；撥

此為無，故「邪見」攝，「『化生諸蘊』，理實有」故。 

反難 又許此邪見──謗「補特伽羅」，汝等應言：「是何所斷？」 

「『見、修』所斷」，理並不然，「『補特伽羅』非『諦』攝」故、

「『邪見』不應『修所斷』」故。11
 

                                                                                                                                                         

取蘊」。即「『貪』等」即是「五取蘊」收，如何「『能取』即是『所取』」？

曾未見故。 

論：「然經說愛」至「荷者應然」，論主舉「『取擔者』即是『蘊』攝」，例「『能

荷者』亦即『蘊』收」。 

論：「即於諸蘊」至「乃至廣說」，論主以義通也。 

即於「諸蘊」立「數取趣」，佛恐「執『實有別我常住、實有』」，後文自

云：「但隨世俗，說『此具壽有如是名』。」 

論：「如上所引」至「補特伽羅」，論主釋經意也。 

為令了「此以『蘊』為『我』，可說、無常、非實有性」。 

即「『五取蘊』自相逼害」，得「重擔」名； 

前前剎那引後後故，名為「荷者」，非是實有別「我」名為「荷者」。 

[4]所＝可【乙】。 
9
 《雜阿含經》（154 經）卷 7（大正 2，43c21-29），（1039 經）卷 37（大正 2，271c11-16）； 

《長阿含經》卷 17《沙門果經》（大正 1，108b13-18）。 

另見《大毘婆沙論》卷 198（大正 27，988a14-c16）。 
10（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b20-23）： 

「補特伽羅」至「邪見攝故」者，犢子部又引經難，顯「『我』實有」。 

「我」定實有，經說「撥無『化生有情』，『邪見』攝」故。 

「化生有情」即是「實『我』」，撥無，「邪見」，明「有『實我』」。 

（2）《三彌底部論》卷上（大正 32，463a4-5）： 

復次，何以故有「我」？ 

答：正見故。佛言：「有人見『化生』」，故正見。 
11（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b23-c2）： 

「誰言無有」至「修所斷故」者，論主通難。 

誰言「無有『化生有情』」？如佛所言「化生『中有』」，我說有故。 

謂「蘊」相續，能往後世，不由「胎、卵、濕」，名「化生有情」； 

撥此「中有」無，故「邪見」攝，「『化生五蘊』，理實有」故。 

義便復徵：又許「此邪見──謗『補特伽羅』」，是何所斷？「『見、修』所斷」，

理並不然。汝執「實『我』」，非「四諦」攝，故非「見『諦』斷」；

又此邪見不應說言「修所斷」故。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a28-b8）： 

論：「誰言無有」至「理實有故」，論主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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牒計破 若謂「經說『有一補特伽羅生在世間』12，應非『蘊』」者，亦

不應理。 

此於「總」中假說「一」故，如世間說「『一』麻、『一』米、『一』

聚、『一』言」。 

或「補特伽羅」，應許「『有為』攝」，以契經說「生世間」故。
13

 

犢子部救 非「『此』言『生』」如「『蘊』新起」。14
 

論主徵 依何義說「生在世間」？15
 

                                                                                                                                                         

我不言「無『化生有情』」，如佛所言，我說有故。 

佛所言者，謂「『蘊』相續，能往後世，不由『胎、卵、濕』，名為『化生

有情』」。「『化生諸蘊』，理實有」故，撥此為無，故「邪見」攝，非謂

「實『我』」。 

論：「又許此邪見」至「不應修所斷故」，論主反難，無「撥『我』邪見」也。 

汝說「撥無『化生我』故名為『邪見』」，汝宗說「我」，非「四諦」攝，

此見不應「見『四諦』斷」；又迷「理」故，非「修道斷」。 

故知：無有「撥『我』邪見」。 
12《增壹阿含經》卷 3〈阿須倫品〉（大正 2，561a8-16）， 

卷 5〈壹入道品〉（大正 2，569b19-28）。 
13（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c2-9）： 

「若謂經說有」至「生世間故」者，論主又牒計破。 

若謂「經說『有一補特伽羅生在世間』，『我』一，『蘊』蘊[15]」者， 

破云：亦不應理。經言「一『我』」，此於「總蘊」中假說「一『我』」故。 

如世間說：眾多極微，名為「一麻」、「一米」；「多『穀、麥』等」名為

「一聚」，「多念音聲」名為「一言」。 

或汝立「我」，應許「『有為』攝」，以契經說「生世間」故；然宗不許

「是『有為』攝」。 

[15]蘊＝五？  

※重編案：應改作「五」。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b8-15）： 

論：「若謂經說」至「一聚一言」，論主遮彼浪引文也。 

彼說言「『一我生在世間』，明『非是蘊』，『蘊非一』故」者，亦不應理，

此於「總蘊聚」中假說「一」故，如世間說：「於『一麻聚』、『一米聚』

等」，雖有八微多物，總說「一」故。 

論：「或補特伽羅」至「生世間故」，論主反難也。 

「以經說『一』，即謂『非蘊』，是『別一我』」，經說於「生」，「『我』

應『有為』」，違汝宗也。 
14［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c9-10）： 

「非此言生如蘊斷[16]起」者，犢子部救。 

非「此『我』生如『蘊』新起」。 

[16]斷＝新？ 

※重編案：應依校勘改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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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子答 依「『此』今時取別蘊」義。 

如世間說「能祠者生」、「記論者生」，取「明論」故； 

又如世說「有苾芻生」、「有外道生」，取「儀式」故； 

或如世說「有老者生」、「有病者生」，取「別位」故。16
 

論主引經破 佛已遮故，此救不成。 

如《勝義空契經》中說：「有業、有異熟，『作者』不可得。謂

能捨此蘊及能續餘蘊，唯除『法假17』。」18故佛已遮。19
 

《頗勒具那契經》亦說：「我終不說有『能取者』。」20
 

                                                                                                                                                         
15［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b16-18）： 

論：「依何義說生在世間」者，論主徵也。 

「『我』生世間」非如「『蘊』起」，依何義說「生在世間」？ 
16［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c11-23）： 

「依此今時」至「取別位故」者，犢子部答。 

言「我生」者，依「『我今時捨『前別蘊」聚[17]『後別蘊』」，非「『新我』生」。 

如世間說：「習學祠祭得成就者」名「能祠者生」；「毘伽羅論」名為「記論」，

即是「聲明論」，「習學記論得成就者」名「記論者生」 

──以此二種取「明論」故名「生」。彼所習論名為「明論」。 

又如世說：「初出家時」名「苾芻生」，「初入外道」名「外道生」 

──以此二種取「自威儀、自法式」故名「生」。 

或如世說：「髮白面皺」名「老者生」，「四大乖違」名「病者生」 

──以此二種取「別位」故名「生」。 

上所言「生」，據「別得法」，非「初生」也；「『我』生」，亦爾，據「取別蘊」，

非「『我』雜*新生」。 

[17]聚＝取？ 

※重編案：應改作「取」。 

*重編案：「雜」字，依文意，應刪。 
17

 Dharma-saṃketa.。（大正 29，155d，n.1） 
18《雜阿含經》（335 經）卷 13（大正 2，92c12-26）。 
19（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c23-27）： 

「佛已遮故」至「故佛已遮」者，此下，論主破。此即引經破。 

經說「有業、有異熟，『真實作者』不可得故。謂能捨此前蘊及能續餘後蘊，唯

除『五蘊相續法假』說名為『我』。」故佛已遮「『蘊』外『實我』」。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b26-29）： 

論：「佛已遮故」至「故佛已遮」，論主引經遮也。 

佛言：「捨此蘊及能續餘蘊，唯除「五蘊[24]法假」，許有「能續諸蘊」，已遮「別

『我』」。 

汝說「實『我』，『捨、取』諸蘊」，豈非所遮！ 

[24]〔五蘊〕－【甲】【乙】。 
20《雜阿含經》（372 經）卷 15（大正 2，102b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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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定無一「補特伽羅」能於世間（155c）「『取、捨』諸蘊」。
21

 
論主兩關破前喻  

第一關 又汝所引「『祠者』等生」，其體是何而能喻此？ 

若執是「我」，彼不極成； 

若「心、心所」，彼念念滅、新新生故，「取、捨」不成； 

若許是「身」，亦如「『心』等」。 

第二關 又如「『明』等與『身』有異」，「『蘊』亦應異『補特伽羅』」。 

「老、病」二身，各與前別；數論「轉變」，如前已遣。22
 

結破 故彼所引為喻不成。23
 

                                                 
2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c27-29）： 

「頗勒具那」至「取捨諸蘊」者，論主又引經破。 

不說有「實『能取者』」，故無「實『我』」能「『取、捨』蘊」。 
22《俱舍論》卷 11〈分別世品〉（大正 29，57b20-27）， 

卷 20〈分別隨眠品〉（大正 29，104c17-29）。 
23（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c29-445a12）： 

「又汝所引」至「亦如心等」者，論主又約「喻」破。 

又汝所引「『祠者』等生」，其體是何而能喻「我」？ 

汝若執「『祠者』是『我』」，喻不極成，我不許有「實『我』體」故； 

若執「『祠者』是『心、心所』」，彼念念滅、新[3]生故，「取、捨」不成； 

若許「『祠者』即是『色身』」，亦如「『心』等」，彼念念滅、新新生故，「取、

捨」不成。 

「又如明等」至「為喻不成」者，論主又約「喻」破。 

又如「『明論』等與『祠者』等身異」，「『蘊』亦應異『我』」，如何言「不

異」？ 

「『老身、病身』各與前位身有別異」，亦應「『蘊』與『補特伽羅』異」； 

若言「少身、好身轉作身[4]」，便同數論「變[5]」義宗──數論「轉變」，如前

已遣。 

故彼所引「『祠者生』等」，為喻不成。 

[3]新＋（新）？ 

[4]（老身病）＋身？ 

[5]（轉）＋變？ 

※重編案：以上三處，皆應如校勘調整。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c2-8）： 

論：「又汝所引」至「為喻不成」，論主兩關破前引喻也。 

若說是「我」，即不極成，我不許故。 

若是「『心』等」，又念念滅、新新生故，「取、捨」不成；「身」如「『心』

等」。 

又如「『明』等與『身』有異」，「『蘊』亦應異『補特伽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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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又破 又許「『蘊』生，非『數取趣』」，則定許「『此』異『蘊』及常」。 

又「此」唯一，「『蘊』體」有五，寧不說「『此』與『蘊』有異」！
24

 

犢子部反責 「大種」有四，「造色」唯一，寧言「『造色』不異『大種』」！
25

 

論主釋 是彼宗過。 

犢子部問 何謂彼宗？ 

論主答 諸計「『造色』即『大種』」論。26
 

                                                                                                                                                         

「『老、病』二身」，前.後各別，皆無取.捨；若同「數論說『有轉變』」，如

前已破。 
24（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5a13-16）： 

「又許蘊生」至「與蘊有異」者，論主又破。 

許「『蘊』新生，非『數取趣』」，則定許「『我』──異『蘊』，及『常』」， 

如何汝宗言「不異『蘊』，及非『常』」耶？ 

又「我」唯一，「『蘊』體」有五，寧不說「『我』與『蘊』有異」？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c8-13）： 

論：「又許蘊生」至「此異蘊及常」，若如彼宗「『蘊』生，『我』不生」者，

即定許「『我』異於『蘊』，及『我』是『常』」，即違彼[29]宗「『補特伽

羅』非『常』、非『無常』，與『蘊』不『一』、不『異』」。 

論：「又此唯一蘊」至「與蘊有異」，論主重出彼計。 

「『我』，一」，「『蘊』，五」，「我」與「蘊」異也。 

[29]彼＝汝【甲】【乙】。  
25（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5a16-19）： 

「大種有四」至「不異大種」者，犢子部反責論主。 

「『我』，一」，「『蘊』，五」，命[7] 「『我』異『蘊』」； 

「大種」有四，「造色」唯一，寧言「『造色』不異『大種』」？ 

[7]命＝令？ 

※重編案：應改作「令」。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c13-16）： 

論：「大種有四」至「不異大種」，犢子部反難論主也。 

「大種」有四，「造色」唯一，而言「『大種』不異『造色』」； 

雖「『蘊』有五，『我』唯有一」，因何不許「不異『五蘊』」？ 
26《大毘婆沙論》： 

（1）卷 74（大正 27，383b2-8）： 

問：如契經說：「諸所有色皆是『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此為遮止何

宗所說？ 

答：此為遮止覺天等說。謂佛觀察未來世中有覺天等當作是說：「『四大種』外

無別『所造』。」為遮彼意，故作是說：「諸所有色皆是『四大種』及『四

大種所造』。」顯「離『大種』有『所造色』」。 

*《雜阿含經》（61 經）卷 3（大正 2，15c17-18）； 

《中阿含經》卷 7《象跡喻經》（大正 1，464c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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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計破 設如彼見，應作是質：「如『諸造色』即『四大種』，亦應即『五

蘊』立『補特伽羅』。」27
 

犢子部難 若「『補特伽羅』即『諸蘊』」者，世尊何不記「『命者』即『身』」
28？29

 

論主答 觀「能問者阿世耶」故。 

問者執「一內用士夫，體實，非虛，名為『命者』」，依此問佛「與『身』

一、異」；「此」都無故，「一、異」不成，如何「與『身』」可記「一、

異」？如不可記「『龜毛』䩕30.軟」。31
 

論主舉古師義釋 

                                                                                                                                                         

（2）卷 127（大正 27，661c17-19）： 

覺天所說：「色唯『大種』，『心所』即『心』」。 

彼作是說：「『造色』即是『大種』差別；『心所』即是『心』之差別。」 

（3）卷 142（大正 27，730b25-c1）： 

尊者覺天作如是說：「名」二十二；「實體」唯一，所謂「意根」。 

彼作是說：諸有為法有二自性：一、大種，二、心。離「大種」無「所造色」，

離「心」無「心所」；「諸色」皆是「大種」差別，「無色」皆是「心」

之差別。由此義故，實根唯一。 
27（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5a21-24）： 

「諸計造色」至「補特伽羅」者，論主答。 

諸覺天等計「『諸造色』即『大種』」論。 

設如彼見，應作是質：如「『諸造色』即『四大種』」，亦應「即『五蘊』立『補

特伽羅』」，如何言「『我』不即『蘊』」耶？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c18-22）： 

論：「諸計造色即大種論」，彼宗說「『大種』即是『造色』」，是彼宗過也。 

論：「設如彼見」至「補特伽羅」，縱計破也。 

若「犢子部執『我與蘊』」同「覺天『造色即大種』」者，即應亦同「『大

種』即是『造色』，『蘊』即是『我』」。 
28

 如：《雜阿含經》（297 經）卷 12（大正 2，84c11-85a10）等。 
29［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c22-25）： 

論：「若補特伽羅」至「命者即身」，犢子部難也。 

若不如我宗「別有『我』」者，謂「即『五蘊』名『命者』等」，世尊答外道問，

何不記言「『命者』即『身』」？  
30

 䩕＝硬【宋】【元】【明】【宮】。（大正 29，155d，n.3） 
31［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7c25-29）： 

論：「觀能問者」至「龜毛硬軟」，論主答也。 

我宗──「即『蘊』假說為『我』」，即「蘊」是[30]「我」；外道妄執「有別『實

我』，與『蘊』一、異」。由「『我』無」故，「一、異」不成，故佛不記。 

如：人不答「『龜毛』硬.軟」；若答，即是異語，不當問頭*。 

[30]〔是〕－【甲】【乙】。 

*問頭：2.猶問端。（《漢語大詞典》（十二），p.34） 

問端：2.問題。（《漢語大詞典》（十二），p.34） 



040-《俱舍論》卷 30 

〈破執我品〉 

 39 

古昔諸師已解斯結。 

昔有大德名曰「龍軍」，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于時有一畢隣陀王，至大德所，作如是說：「我今來意，欲請所疑。然諸沙

門性好多語，尊能直答，我當請問。」 

大德受請。 

王即問言：「『命者』與『身』，為一？為異？」 

大德答言：「此不應記。」 

王言：「豈不先有要32耶？今何異言，不答所問？」 

大德質曰：「我欲問疑。然諸國王性好多語，王能直答，我當發問。」 

王便受教。 

大德問言：「大王宮中諸菴羅33樹所生果味，為酢？為甘？」 

王言：「宮中本無此樹。」 

大德復責：「先無要耶？今何異言，不答所問？」 

王言：「宮內，此樹既無，寧可答言『果味甘.酢』！」 

大德誨曰：「『命者』亦無，如何可言『與身一.異』？34」 

犢子部問 佛何（156a）不說「『命者』都無」？ 

論主答 亦觀「問者阿世耶」故。 

問者或於「諸蘊相續」謂為「命者」，依之發問， 

世尊若答「『命者』都無」，彼墮邪見，故佛不說； 

彼未能了「『緣起』理」故，非受正法器，不為說「假有」。35
 

                                                 
32

 要：4.約言。以明誓的方式就某事作出莊嚴的承諾或表示某種決心。 

（《漢語大詞典》（八），p.753） 
33

 āmra：芒果樹（《梵漢大詞典》（上），p.78） 
34［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5a26-b3）： 

「觀能問者」至「與身一異」者，論主答。 

觀「能問者阿邪世[9]」故。 

問者執「一內我實體，名為『命者』」，依此問佛「與『身』一、異」。 

「我」都無故，「一、異」不成，如何「與『身』」可記「一、異」？ 

如：不可言「龜毛『勒[10]、軟』」，「龜毛」本無，何論「鞕、軟」？ 

古昔諸師已解釋斯蟠結難義。 

「昔有」已下，指事，可知。 

「菴羅樹」，在西方城外生，非王宮有。 

[9]阿邪世＝阿世耶？ 

[10]勒＝鞕？ 

※重編案：以上二處，皆應如校勘調整。 
35（1）［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8a3-6）： 

論：「亦觀問者」至「不為說假有」，論主答也。 

若謂「『諸蘊』名為『命者』」，言「無『命者』」，即撥「諸蘊」，隨[2]邪見

故。非受法器，不為說「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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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經證 理必應爾！世尊說故。 

如世尊告阿難陀言：「有姓筏蹉出家外道，來至我所，作是問言：

『我於世間為有？非有？』我不為記。所以者何？ 

若記為『有』，違法真理，以一切法皆無我故； 

若記為『無』，增彼愚惑，彼便謂『我，先有，今無』──對『執

有』愚，此愚更甚。 

謂『執有我，則墮常邊；若執無我，便墮斷邊。』」 

此二輕.重，如經廣說。36
 

引頌顯義 依如是義，故有頌曰：「 

觀『為見所傷，及壞諸善業』，故佛說正法，如牝虎銜子。 

執『真我』為『有』，則為『見牙』傷； 

撥『俗我』為『無』，便壞『善業子』。」37
 

復說頌曰：「 

由『實命者』無，佛不言『一、異』； 

恐撥無『假我』，亦不說『都無』，謂『蘊相續』中有『業果

命者』。 

若說無『命者』，彼撥此為無； 

不說『諸蘊中有假名命者』，由觀『發問者無力解真空』。 

如是觀筏蹉意樂差別故，彼問『有.無我』，佛不答『有、無』。」
38

 

                                                                                                                                                         

[2]隨＝墮【甲】【乙】。 

※重編案：應依校勘改作「墮」。 

（2）關於佛置答「十四無記」的深意，可參見： 

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第七章 第五節 無言之秘〉，pp.141-143。 
36《雜阿含經》（961 經）卷 34（大正 2，245b9-25）。 
37［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8a9-13）： 

論：「依如是義」至「便壞善業子」，依前長行之義說此頌也。 

如虎銜[4]子，不急不緩。 

若急──說「有『命者』」，即執「『真我』為『有』」，為「『我見』牙」傷； 

若緩──說「無『命者』」，撥「『俗我』為『無』」，便壞「『善業』子」。 

所以不答。 

[4]銜＝啣【乙】。 
38［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5b4-c13）： 

「亦觀問者」至「佛不答有無」者，論主答。 

亦觀「問者阿世邪[11]」故。 

問者或於「諸蘊相續」假謂「命者」，依之發問。 

佛若答「無」，彼墮邪見，故佛不說。 

何不為說「假名命者」？彼未能了「『緣起』甚深諸法理」故，非是能受正法器故，

佛不為說「假有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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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子部問 何緣不記「『世間常』等」39？ 

                                                                                                                                                         

理必應爾，世尊說故。 

「筏蹉」，此云「犢子」。 

筏蹉外道請問世尊：「『我』於世間為有、非有？」 

佛不為記──若記為「有」，違法真理； 

若說為「無」，增彼愚惑，彼便謂「『我』，先有，今斷」，便起「斷

見」。以彼「斷見」對「執『有』愚」，此愚更甚，以愚重故。 

謂執「有『我』」，則墮「『常』邊」；若執「無『我』」，便墮「『斷』邊」。 

「執『有』」，過輕；「執『無』」，過重。 

如經廣說：「寧起『我見』如須彌，不起『斷見』如芥子。」* 

以「起『我見』，能修諸善」，故過是輕； 

以「起『斷見』，能造眾惡」，故過是重。 

故佛不為說「無『我』」也。 

依如是不可說義故，經部中鳩摩邏多有是頌言──初頌，總說；後頌，別釋。 

觀「為『見』所傷」，不為說「有」；及「壞諸善業」，不為說「無」。 

故佛說正法，不急不緩。 

猶如牡[13]虎銜子相似，緩.急得所；太急即傷，太緩即墮。 

佛若說「有『我』」，彼執「『真我』有」，則為「見」所傷，「見」如牙利能傷

人故──此釋初句。 

佛若說「無『我』」，彼撥「俗我」為無，便壞「『業[15]』子」──「善業」如「子」

名「『善業』子」──釋第二句。 

依如是理故，今論主復說頌言，重攝前義。 

就四頌中── 

初兩句頌，前「『命者』與『身』不一、不異」。 

次六句頌，前「佛何不說『命者都無』」乃至「『彼墮邪見，故佛不說』」者。就

六句中，前兩句，總頌；後四句，別釋。 

恐「彼問者撥無『假我』」，佛亦不說「『命者』都無」。 

謂「『諸五蘊』相續道」中，有業、有果，假名「命者」；佛若為說「無有『命者』」，

恐彼問者撥「『假命者』亦為無」故，不說「都無」。 

第三行頌，前「彼未能了『緣起理』故，非受正法器，不為說『假有』」。 

世尊不說「『諸蘊』之中有『假命者』」，由觀「問者無有力能悟解『緣起真空』

理」故，故不為說。 

第四行頌，前《筏蹉經》，佛觀筏蹉意樂差別，彼問世尊：「有『我』？無『我』？」

佛不答彼「有『我』、無『我』」。 

[11]邪＝耶？＊ 

[13]牡＝牝？【甲】。 

[15]（善）＋業？ 

※重編案：上三處，皆應如校勘調整。 

*《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卷 112（大正 11，634a14）： 

寧起我見積若須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 
39《雜阿含經》（963 經）卷 34（大正 2，246a18-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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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答 亦觀「問者阿世耶」故。40
 

問者──若執「『我』為『世間』」，「『我』體」都無故，四記皆

非理。41
 

若執「生死皆名『世間』」，佛四種記亦皆非理。 

謂若「常」者，無得涅槃。 

若是「非常」，便自斷（156b）滅，不由功力，咸得涅槃。 

若說為「常亦非常」者，定應「一分無得涅槃，一分有情

自證圓寂」。 

若記「非常非非常」者，則「非得涅槃、非不得涅槃」，

決定相違，便成戲論。 

然依聖道可般涅槃，故四定記皆不應理。 

引例 如離繫子42問雀死.生，佛知彼心，不為定記。43
 

                                                 
40［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5c13-14）： 

「何緣不記世間常等」者，犢子部問。何緣世尊不記「『世間常』等四句」？  
41［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8a17-20）： 

論：「問者若執」至「四[7]皆非理」，明「二種意樂皆不可記」。 

若執『我』為『世間』」，「『我』體」都無故，不可答「常，無常，亦常亦無常，

非常非無常」故。 

[7]四＋（記）？，〔四〕－【甲】【乙】。 

※重編案：應如校勘調整，添加「記」字或刪除「四」字。 
42

 Nirgrantha-śrāvaka.（大正 29，156d，n.2） 
43（1）出處，待考。 

（2）［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5c -446a）： 

「亦觀問者」至「不為定記」者，論主*
1。 

「亦觀『問者阿世邪*
2』故」。 

問者若執「『我』為『世間』」而問世尊：「世間，常耶？無常耶？亦常亦無常？

非常非無常耶？」 

以彼問者「實『我』世間」，「『我』體」都無故，四答皆非理，故佛不答。 

若復執言「『生死五蘊』皆名『世間』」，佛四經[17]答亦皆非理，故亦不答。謂 

若「世間常」者，則不可斷，無得涅槃。 

若「是『非常』」，便自斷滅，不由功力勤勞修道，感[18]得涅槃。 

若「答『為常亦非常』」者，於生死中定應「一分有情無得涅槃、一分有情自證

圓寂」。 

若「答『非常非非常』」者，此世間亦應「非得涅槃非不得涅槃」。 

又解：「非是『非常』」故，則應「非得涅槃」；「非是『常』」故，則應「非

不得涅槃」。 

「非『常』非『非常』」，決定相違，便成戲論，何成答問？ 

然依聖道可般涅槃，故四定記皆不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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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釋 「『有邊』等四，亦不記」者，以同「『常』等」皆有失故。 

犢子部問 寧知此四義同「『常』等」？ 

論主答 以有外道名「嗢底迦」，先問「『世間有邊』等四」，復設方便，矯

問世尊：「為諸世間皆由聖道能得出離？為一分耶？」 

尊者阿難因告彼曰：「汝以此事已問世尊，今復何緣改名重問？」44
 

故知後四義與前同。45
 

犢子部問 復以何緣世尊不記「『如來死後有』等四」耶？46
 

論主答 亦觀「問者阿世耶」故。 

問者妄計「『已解脫我』名為『如來』」而發問故。47
 

                                                                                                                                                         

如：外道離繫子以手執雀問佛死生，佛知彼心，不為定[1]──若答言「死」，彼

便放活；若答言「生」，彼便捨殺──故佛不答；此亦如是。 

[17]經＝記？ 

[18]感＝咸？ 

[1]定＋（記）？ 

※重編案：以上三處，應依校勘調整。 

*1 案：疑缺「答」字。 

*2 重編案：「邪」字，應改作「耶」。 
44《雜阿含經》（965 經）卷 34（大正 2，247c14-248a14）。 
45［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a7-17）： 

「以有外道」至「義與前同」者，論主答。 

以有外道名「嗢底迦」──此云「能說」，先問世間「有『邊』等四」，世尊不答，

後[2]設方便矯問世尊：「為諸世間常等皆由聖道能得出離？為但一分出離、一分不

出離耶？」 

尊者阿難在於佛側，因告彼曰：「汝以此事已問世尊『世間有邊、無邊等四』，今

復何緣改『邊、無邊等四』名為『常、非常等四』重問世尊？」 

「有邊」，是「非常」；「無邊」，是「常」；「亦有邊亦無邊」，是「亦常亦非

常」；「非有邊非無邊」，是「非常非非常」。故知後四義與前同。 

[2]後＝復？ 
46［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a17-20）： 

「復以何緣」至「有等四邪*」者，犢子部問。 

復以何緣世尊不記「『如來』死後『有，非有，亦有亦非有，非有非非有』等四句

耶？」 

*重編案：「邪」字，應改作「耶」。 
47［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a20-23）： 

「亦觀問者」至「而發[3]故」者，論主答。 

亦觀「問者阿世邪[＊]」故。 

問者妄計「『已解脫我』名為『如來』」而發問故。 

以無「實『我』」，故佛不答。 

[11]邪＝耶？*  

[3]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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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詰 今應詰問「計『有我』者」：佛何緣記「有『現「補特伽羅」』，

不記『「如來」死後亦有』」？48
 

犢子部答 彼言恐有「墮『常』」失故。49
 

論主引類難 若爾，何緣佛記「慈氏！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及記弟子身壞命

終：「某甲今時已生某處」？此豈非有「墮『常』」過失！ 

兩關破 若「佛先見『補特伽羅』，彼涅槃已，便不復見，以不知故不記

有」者，則撥「大師具一切智」。 

或應許「不記，由『我體』都無」。 

又難 若謂「世尊見而不說」，則有「離『蘊』，及常住」過。 

又難 若「『見、非見』俱不可說」，則應漸言「不可說『佛是一切智、

非一切智』」。50
 

                                                                                                                                                         

※重編案：上二處，皆應依校勘調整。 
48［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a23-26）： 

「今應詰問」至「死後亦有」者，論主反詰。 

今應詰問犢子部師計「有『我』」者：佛何緣「記有『現在「我」』，不記『「如

來」死後亦有「我」』耶？ 
49（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a26-27）： 

「彼言恐有墮常失故」者，犢子部答。 

恐「墮『常』」失，故佛不記。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8b3-5）： 

論：「彼言恐有墮常失故」，犢子部答也。 

彼宗計「『我』非『常、無常[9]』」故。 

[9]〔無常〕－【甲】【乙】。 
50（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a27-b12）： 

「若爾何緣」至「非一切智」者，論主難。 

若爾，何緣「佛記『慈氏菩薩』及記『弟子』──『未來世事』」？此豈非有「墮

『常』」過失？ 

亦汝若言「佛先見『我』，彼般涅槃已，便不復見『我』，以不知故，不記有」

者， 

破云：則撥「大師具一切智」，以不能知「解脫『我』」故。 

汝或應許「不記，由『我體』都無故」。 

汝若謂「佛見『解脫我』而不說[7]」者， 

破云：則有「離『蘊』」過，計「入涅槃，『蘊』滅，『我』不滅」故，及「『常

住』過」，何得說言：「『我』與『五蘊』不異、非常」？ 

汝若言「『已解脫我』，佛『見.非見我』俱不可說」， 

破云：則應徵言：「不可說『佛是一切智』，不可說『佛非一切智』。」 

或應徵言：「不可說『佛是一切智』，以『不見我』故； 

不可說『佛非一切智』，以『見我』故。」 

[7]說＝記【甲】。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8b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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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牒計證破 

敘彼計 若謂「實有『補特伽羅』」，以契經言：「諦故、住故，定執『無

我』者，墮惡見處」故。 

破 此不成證，彼經亦說「定執『有我』者，墮惡見處」故。 

引證 阿毘達磨諸論師言：「執我『有，無』，俱『邊見』攝，如次墮在

『常，斷』邊故。」51
 

彼師所說，深為應理！以「執『有我』則墮『常（156c）邊』，若

執『無我』便墮『斷邊』，前《筏蹉經》分明說」故。52
 

                                                                                                                                                         

論：「若爾何緣」至「墮常過失」，引類難也。 

若謂「恐墮『常』故，不答『死後有我』」，恐「墮『常』」故，因何身壞

等。 

論：「若佛先見」至「由我體都無」，論主兩關破也。 

若言「『未解脫我』，佛先見故，即為記之；彼涅槃已，便不復見，以不知

有故，佛不記有」者，即撥「大師具一切智」，有而不知故。 

若許[12]『世尊有一切智而不記』」者，或應許「不記，由『我體都無』」。 

論：「若謂世尊」至「及常住過」，又難也。 

若謂「見『解脫後我』而不說[14]」者，即「離『蘊』」過，「『蘊』滅，『我』

在」故；及「墮『常見』」過，計「『我』常」故。 

論：「若見非見」至「非一切智」，又難。 

「見、不見」，俱不可說，即應漸言：「不可說『佛是一切智、非一切智』。」

即違經說，佛是一切智故。 

[12]許＝謂【甲】【乙】。 

[14]說＝記【乙】＊。 
51《大毘婆沙論》卷 8（大正 27，39b6-15），卷 49（大正 27，255b20-c26）。 
52（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b12-20）： 

「若謂實有」至「分明說故」者，論主又牒計證破。 

汝若謂「有『我』」，以契經言「審諦而住，定執『無我』者，墮惡見處故」者， 

破云：此不成證，彼經亦說「定執『有我』者，墮惡見處」故，不應計「我」。 

對法師言：「執我『有、無』，俱『邊見』攝 

──若執『我有』，即墮『常邊』；若執『我無』，即墮『斷邊』。」 

論主許[8]云：彼師所說，深為應理！以「執『有，無』，墮『常，斷』邊，前《筏

蹉經》分明說」故。引說證成。 

[8]許＝評？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8b18-29）： 

論：「若謂實有」至「墮惡見處故」，又敘彼計也。 

以契經言「諦故、住故，定執『無我』者，墮惡見處」故，故知「有『我』」；

若執「無『我』」，墮惡見故。 

論：「此不成證」至「墮惡見處故」，論主破也。 

以經說「定執『無我』者，墮惡見」故，即證「有『我』」；彼經又說「定

執『有我』者，墮惡見」故，亦證「無『我』」也。故知此經令離「斷、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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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子部難 若「定無有『補特伽羅』」，為說阿誰53流轉生死？不應生死自流

轉故。 

然薄伽梵於契經中說：「諸有情，無明所覆、貪愛所繫，馳流生死。」
54故應「定有『補特伽羅』」。 

論主問 此復如何流轉生死？ 

犢子部答 由「捨前蘊，取後蘊」故。 

論主指同前破 如是義宗，前已徵遣。 

復述正義 如燎原火，雖剎那滅，而由相續，說「有流轉」； 

如是「蘊聚」，假說「有情，『愛、取』為緣，流轉生死」。55
 

犢子部難 若「唯有『蘊』」，何故世尊作如是說：「今我於昔為世導師，名

為『妙眼』」56？57
 

論主反責 此說，何咎？ 

犢子部答 「蘊」各異故。 

論主問 若爾，是何物？ 

犢子部答 謂「補特伽羅」。 

論主難 「昔我」即「今」，體應「常住」。 

述正義 故說「今我，昔為師」言，顯「昔與今是一相續」；如言「此火

曾燒彼事」。58
 

                                                                                                                                                         

不證「有『我』」。 

論：「阿毘達磨」至「分明說故」，論主引阿毘達磨證也。 

言「『有，無』」，是「『常，斷』見」攝，深為應理，「執我『有，無』，

『常，斷』邊」故，如前所引《筏蹉經》中分明說故。 
53

 阿誰：疑問代詞。猶言誰，何人。（《漢語大詞典》（十一），p.938） 
54

 如《雜阿含經》（133 經）卷 6（大正 2，41c14-42a15）等。 
55［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b27-c2）： 

「如是義宗」至「流轉生死」者，論主指同前破，復述正義。 

如燎原火，雖剎那滅，而由前後相續不斷，說有流轉，從此至彼； 

如是「蘊聚」上假說為「有情」，「愛、取」為緣，「異熟果」起，相續不斷，名

「流轉生死」。 
56

 關於「妙（善）眼」的故事，見：《中阿含經》卷 2《七日經》（大正 1，429b11-c14），

卷 30《教曇彌經》（大正 1，619b28-c15）；《增支部》「六集」（日譯南傳 20，p.123；

漢譯南傳 22，p.104-105），「七集」（日譯南傳 20，p.358；漢譯南傳 22，p.298-299）； 

《大毘婆沙論》卷 82（大正 27，424c15-425c12）； 

《大智度論》卷 9（大正 25，122c21-24），卷 31（大正 25，290b12-c1）。 
57［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c2-5）： 

「若唯有蘊」至「名為妙眼」者，犢子部難。 

若「唯有『蘊』而無『我』」者，何故佛說「今我於昔為世導師」？ 

既說「今我昔為師」言，明知「有『我』」。 
58（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c10-15）： 

「昔我即今」至「曾燒彼事」者，論主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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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牒計破 

出過 若謂「決定有『真實我』」，則應「唯佛能明了觀，觀已，應生堅

固『我執』；從斯『我執』，『我所執』生；從此應生『我.我所

愛』」。 

引教 故薄伽梵作如是言：「若執『有我』，便執『我所』。」59
 

執「我所」故，於「諸蘊」中便復發生「『我、我所』愛」。 

結失 「薩迦耶見、我愛」所縛，則為謗佛去解脫遠。60
 

論主又牒計破 若謂「於『我』，不起『我愛』」，此言，無義。61
 

                                                                                                                                                         

若「『昔我』即『今我』」，體應「常住」，如何說「『我』非是常」耶？ 

難訖，通經：故說「今我，昔為師」言，顯「昔與今是一相續假者」； 

如言「此火曾燒彼事」，亦顯「昔火與今時火同一相續火」，故言

「此火曾燒彼事」。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8c18-25）： 

論：「昔我即今體應常住」，論主難也。 

汝宗計「『我』非『常、無常[30]』」，若「『昔我』即『今我』」，應是「常」，

違自宗也。 

論：「故說今我」至「曾燒彼事」，論主述正義也。 

如人將一炬火，先燒其草，後燒其木，雖剎那滅，是「一相續」，得說「此

燒木火曾燒於草」，非謂「前後火體不別」； 

「世尊，今我，昔師」，義亦准此，顯「昔與今是一相續」，非「前不滅」。 

[30]〔無常〕－【甲】【乙】。 
59《中阿含經》卷 54《阿梨吒經》（大正 1，763b2-766b26）。 
60（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c15-18）： 

「若謂決定」至「去解脫遠」者，論主又牒計破；敘計，正破，引說，證成。 

若如是者，則為謗佛，為煩惱縛，去解脫遠。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8c25-809a1）： 

論：「若謂決定」至「去解脫遠」，論主難也。 

若謂「決定有『真實我』」，「此『我』」微細，佛智最勝，觀「此『我』」時

最明了見；既見「我」已，便起「我見」，乃至「我愛」所縛，便為謗佛去解脫

遠。 

文中先出過，次引教，後結成也。 
61（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c18-20）： 

「若謂於我」至「此言無義」者，論主又牒救破。 

汝若謂「於『我』不起『我愛』，俱[9]起『我見』，無『愛』縛」者， 

破云：此言，無義。 

[9]俱＝但？＊。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9a1-3）： 

論：「若謂[1]」至「此言無義」，論主牒計破也。 

若謂「『非我』計『我』，便起『我愛』；於『我』見『我』，不起『我愛』」，

此言，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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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子部徵 所以者何？ 

論主答 「於『非我』中橫計為『我』，容起『我愛』，非『「實我』中」，

如是所言，無理為證。 

結犢子部過 故彼於佛真聖教中無有因緣起見瘡皰。 

論主結破 如是一類執有「不可說補特伽羅」； 

復有一類總撥「一切法體皆非有」； 

外道執有「別『真我』性」。 

此等一切見不如理，皆不能免「無解脫」過。62
 

犢子部難問「憶知事」 若「一切類『我』體都無」，「剎那滅心」於「曾所受

久相似境」何能「憶、知」？63
 

論主答 如是「憶、知」從「相續內念境想類心差別」生。64
 

                                                                                                                                                         

[1]謂＋（於我）【乙】。 
62［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6c26-447a2）： 

「如是一類」至「無解脫過」者，論主結破犢子，義便兼顯餘非。 

如是一類犢子部執有「不可說補特伽羅」，復有一類空見外道總撥「一切法體皆非

有」，「『數、勝』論」等外道執有「別『真我』性」──此等一切見不如理，皆

不能免「無解脫」過。  
63［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7a2-5）： 

「若一切類」至「何能憶知」者，犢子部問。 

若「一切種類『我』體都無」，「剎那滅心」於「曾所受及遠相似境」何能憶念、

何能記知？ 

昔境似今，名「相似境」。  
64（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7a5-18）： 

「如是憶知」至「心差別生」者，論主答。 

如是憶念、如是記知，從自相續內有「念境想」熏成「種子」，名「念境相[1]類」，

「此『種』在『心』功能差別」名「心差別」，後之「憶、知」從此「念境想類

種子心中差別功能」而生。 

經部──「念、知」無別有體，故「想種」生。 

又解：如是「憶、知」，從相續身內「念境類種、想境類種」──「境」通兩處。 

此文但應言「念類種」而言「想」者，「想」強，別標；所以不言「知境類」者，

「知」由「念」引，故不別言。故下論云：「由此『憶念力』有後『記知』生。」 

又解：「憶念」從「念境類」生，「記知」從「想境類」生，以經部──「『知』，

無別體」故。 

此「念想種」熏在「心」中差別功能名「心差別」；「現行『憶念』從[2]及與『記

知』」從「彼種」生。 

[1]相＝想？ 

[2]〔從〕－？ 

※重編案：上二處，皆應如校勘調整。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9a14-18）： 

論：「如是憶知」至「心差別生」，論主取經部義答也。 

「從相續內」，是「自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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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子部問 且「初憶念」為從何等「心差別」無間生？65
 

論主答 從「有緣彼作意相似.相屬想（157a）等、不為『依止差別、愁憂、

散亂等緣』損壞功德66『心差別』」起。 

雖有如是「『作意』等」緣，若無「彼類『心差別』」者，則無堪能

修此憶念；雖有「彼類『心差別』」因，若無如是緣，亦無能修理；

要具二種，方可能修。 

「諸憶念」生，但由於此，不見離此有功能故。67
 

                                                                                                                                                         

「念境想類」，是「前時心念境取像類別『心種子』」生。 

「差別」，是「種子」之異名也。「取像」是「想」之化[7]用。 

[7]化＝作？ 

※重編案：應如校勘調整。 
65（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7a18-22）： 

「且初憶念」至「無間生」者，犢子部問。 

「憶念、記知」二種之中，且「初憶念」為從何等「心差別種子」──前念無間

滅，後念無間生？ 

經部──因、果，前.後別時，故從「前念『種子』」生「後『憶念』」。 

故作此問。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9a18-20）： 

論：「且初憶念」至「無間生」，外問也。 

前釋「『後憶念』起從『前憶念心差別』生」；即「前憶念」為從何等「心差別」

生？ 
66

 德＝能【宋】【元】【明】【宮】。（大正 29，157d，n.1） 
67（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7a22-b10）： 

「從有緣彼」至「有功能故」者，論主答。 

「初憶念」生：一、由「緣」生，二、由「因」生。 

一、「由『緣』生」者：從「有緣『彼過去境界』作意力故」為緣生「念」。 

「過去境界」與「念境」等，名為「相似」，由「彼相似境界力」故為緣生

「念」。 

或見今境與昔相似，便能引起「緣『昔境』念」，故言「相似」。 

或「前念」似「後念」故為緣引起。 

言「念[3]相屬」者，謂屬「自身『作意』等緣」，簡異「他身」； 

或「因果相屬」為緣起「念」。 

言「想等」者，等取「『愛[4]』等」。 

從「有緣彼『作意』等緣力故」，「初憶念」起。 

二、「由『因』生」者：從「『所依止身』不為『差別、愁憂、散亂』等緣損壞

功能『心差別因力』故」，「初憶念」起。 

「憶念」起── 

雖有如是「『作意』等」緣，若無「彼類『心差別』」因，則無堪能修此憶念； 

雖有「彼類『心差別』」因，若無如是「『作意』等」緣，亦無能修憶念之理。 

要具「因、緣」二種勢力，方可能修。 

「諸憶念」生，但由於「此『因、緣』力」生，不見「離『此二種因.緣』有『別

真實我』功能憶念」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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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子部難 如何「異心見，後異心能憶」？非「天授心曾所見境，後祠授心有

憶念」理。68
 

論主通 此難，非理，不相屬故。 

謂彼二心互不相屬，非如「一相續有因果性」故。 

重釋 我等不言「異心見境，異心能憶」；相續一故，然從「過去緣彼境

心」引起「今時能憶念識」。謂如前說「相續轉變差別力」69故生

「念」，何失？由此「憶念力」有後「記知」生。70
 

                                                                                                                                                         

[3]〔念〕－？ 

[4]愛＝受？ 

※重編案：上二處，皆應如校勘調整。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9a20-29）： 

論：「從有緣彼」至「心差別起」，答也。 

此「初憶念」從「前有緣彼相似法『作意』相屬『想』心差別」。 

「不為依止差別」，是「身異」也。 

「愁憂散亂等緣」者，是「損壞『種子功能』」；要「前品緣」不為此緣損

壞「種子功能」，即生「初憶念」。 

即是「初憶念」生，從「緣此境『作意等緣』及彼『種子』」生也。 

論：「雖有如是」至「有功能故」，論主釋。 

「憶念」生，必具「因及緣」二種方生，更不見離此二外有「『我』功能」

故。 
68［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7b10-17）： 

「如何異心見」至「有憶念理」者，犢子部難。 

若「無有『我』」，如何「前時異心見境，後時異心能憶彼境」？非「天授心曾所

見境，後祠授心有憶念」理。 

「天授」，梵云「提婆達多」；天處乞從，謂天授與，從「所乞處」為名，故言「天

授」。 

「祠授」，梵云「延若達多」；因祭祠天而乞得子，故言「祠授」。 

印度人名「天授」、「祠授」，其類寔多，故偏舉也。 
69

 其意，見《俱舍論》卷 4〈分別根品〉（大正 29，22c11-15）。 
70［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7b18-28）： 

「此難非理」至「有後記知生」者，論主答。 

此難，非理，不相屬故。 

謂彼「天授、祠授」二心展轉相望無「因果性」，互不相屬故，天授心曾所見境，

後祠授心不能憶念；非如「一人相續身中有因果性，前後相屬故，前心曾見，後

心能憶」。 

我等不言「異心見境，異心能憶」；前後相續是一類故，前同類心能憶，然後[6]「過

去緣彼境心」熏成「種子」，從「此『種子』」引起「今時『能憶念識』」，謂如

前說：一、「相續」，二、「轉變」，三、「差別」力故──生「念」，何失？ 

由此前「憶念種子力」故有其後「念記憶知」生。 

[6]後＝從？ 

※重編案：應如校勘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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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子部問 「『我』體」既無，孰為能憶？ 

論主反問 「能憶」，是何義？ 

犢子部答 由「念」能取境。 

論主責 此取境，豈異「念」？ 

犢子部答 雖不異「念」，但由「作者」。71
 

論主述宗 「作者」即是前說「『念』因」，謂「彼類『心差別』」。 

通釋 然世間所言「制怛羅能憶」，此於「蘊相續」立「制怛羅」名。 

從先「見心」，後「憶念」起──依如是理，說「彼能憶」。72
 

犢子部問 「『我』體」若無，是誰之念？ 

論主反問 為依何義說「第六聲」？ 

犢子部答 此「第六聲」依「屬主」義。 

論主復徵 如「何物屬何主」？ 

犢子部答 此如「牛等屬制怛羅」。 

論主問 彼如何為「牛主」？ 

犢子部答 謂「依彼彼所乘、所搆、所役等中彼得自在」。 

論主問 欲於何所驅役於「念」而勤方便尋求「念主」？ 

犢子部答 於「所念境」驅役於「念」。 

論主問 「役『念』」，為何？ 

犢子部答 謂73「令『念』起」。 

論主徵責 奇哉！自在，起無理言！寧「為此生而驅役此」！ 

                                                 
71（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7c3-4）： 

「雖不異念但由作者」者，犢子部答。 

取彼境時雖不異「念」，但由「我經[8]者」，「念」方能取境。 

[8]我經＝作？ 

※重編案：應如校勘調整。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9b15-16）： 

論：「雖不異念但由作者」，彼師答也。 

雖「『念』外，無別取境」，然「念」取境之時，由有「作者」。 
72［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7c5-15）： 

「作者即是」至「說彼能憶」者，論主述宗通釋。 

「作者」即是前說「『念』因」，非是「實我」。 

謂「彼念類『心差別種』」能令「後果『念』」取境故，說「前『念』因」名為「作

者」。 

然世間所言「制怛羅能憶」，此「制怛羅」非是「實我」，此於「蘊相續假我」立

「制怛羅」名。從先「見心熏『種』」為因，後「『憶念』果」起，於「『憶念』

果」上立「制怛羅」名，故言：「依如是理，說『彼能憶』」。 

「制怛羅」是星名，正月出現，正月從此星為名；於此月生故，以此星為名。 

若執我者，於此月生，即說「實我」名「制怛羅」；故今通釋。  
73

 謂＝為【宋】【元】【明】【宮】。（大正 29，157d，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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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關徵定 又「我」於「念」如何驅役？為「令『念』起」？為「令『念』

行」？74
 

犢子部答 「念」，無行故，但應「『念75』起」。 

論主釋正義 

釋「念主」 則「『因』名『主』，『果』名『能屬』」。76
 

由「因」增上，令「果」得生，故「因」名「主」。 

「果」於生時，是「因」所有，故名「能屬」。 

即「生『念』因」足為「『念』主」，何勞立「我」為「念

主」耶？ 

釋「牛主」 即「諸行聚（157b）一類相續」，世共施設「制怛羅牛」，

立「制怛羅」名為「牛主」，是牛相續於異方生「變異生因」，

故名為「主」。此中無「一實制怛羅」，亦無「實牛」，但假

施設，故言「牛主」，亦不離「因」。77
 

                                                 
74（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7c29-448a4）： 

「奇哉自在」至「為令念行」者，論主又徵責。 

奇哉！自在，起無理言！寧「為『此我』生而驅役『此念』」！ 

又解：寧為此念？ 

復作兩關徵定：又「我」於「念」如何驅役？為「令『念』起」？ 

為「令『念』行」？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9c2-5）： 

論：「奇哉自在」至「而驅役此」，論主責也。 

如何「為令此生，還驅役此」？即「『能生』為『所生』」過。 

論：「又我於念」至「為令念行」，論主兩關問也。 
75

 念＝令【宋】【元】【明】【宮】。（大正 29，157d，n.4） 
76

 ［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09c5-7）： 

論：「念無行故但應令起」，彼師答也。 

「念」是心法，不可令行，故「我」應令「此『念』」起也。 
77［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a5-17）： 

「則因名主」至「亦不離因」者，論主示正義。 

若「令『念』起名『念主』」者，則「『念因』名『主』，是其『所屬』；『念果』

名『能屬』」。由「『念』因」增上力令「『念』果」得生，故「因」名「主」；

「果」於生時，是「因」所有，故名「能屬」。 

即「生『念』因」足為「『念』主」，何勞立「我」為「『念』主」邪*
1？ 

「即『諸行五蘊聚』」，是「『緣成』假」；「前後一類相續」，是「『相屬*
2』

假」。 

世間共施設是「制怛羅牛」，立「制怛羅」名為「牛主」。 

即此牛主是牛相續從此至彼於異方生「變異生因」，故名「牛主」。此中無「一實

我制怛羅牛主」，亦無「『實我』是牛」，但假施設，故言「牛主」，亦不離「因」。 

「牛」是「所驅役」名「果」，「牛主」──「能驅役」名「因」，同前「『念主』

不離『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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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釋 「憶念」既爾，「記知」亦然。如辯「憶」、「知」，「熟為能了」、「誰

之識」等，亦應例釋。 

且「『識』因緣」與前別者，謂「根」、「境」等，如應當知。78
 

二、破數論師 

（一）敘宗 

有作是言：決定有「我」，「事用」必待「事用者」故，謂「諸事用」待

「事用者」。 

如「天授行」待「天授」──「行」是「事用」，「天授」名

「者」； 

如是「『識』等所有事用」必待「所依『能了等者』」。79
 

（二）正破 

今應詰彼： 

破喻 「天授」，謂何？ 

若是「實我」，此如先破。 

若「假士夫」，體非一物，於「諸行相續」假立此名故。 

破法 如「天授能行」，「『識』能了」亦爾。80
 

                                                                                                                                                         

*1 重編案：「邪」字，應改作「耶」。 

*2 重編案：「屬」字，應改作「續」。 

詳見《俱舍論記》卷 29〈破執我品〉（大正 41，441a25-b2）：「若依《成

實論》，總有四假：一、相續假……。」 
78［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a17-23）： 

「憶念既念[1]」至「如應當知」者，此即例釋。 

明「初憶念」，其義既爾；釋「後記知」，其義亦然。 

皆准「憶念」及與「記知」，「孰為能了」、「誰之識」等，亦應例釋。 

麁類大同，非無差別。 

「且『識因緣』與前別」者，謂「六根」、「六境」等，如應當知； 

或「識種」名「因」，「『根』等」名「緣」。 

「憶念、記知」唯在「意地」，故與「識」別。 

[1]念＝爾？ 

※重編案：應改作「爾」。 
79［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a24-b1）： 

「有作是言」至「能了等者」者，此下，就「別破」中，大文第二、破數論師。 

就中，一、敘宗，二、正破，三、通難。此即第一、敘宗。 

數論者言：決定有「我」，事用必待「事用者」故。謂「諸事用」待「事用者」。 

如「『天授行』事用」必待「『天授』我」──「行」是「事用」，「『天

授』我」名「者」； 

如是「『識』等所有了別等事用」必待「所依『真實我體』能了等者」。 
80［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b2-7）： 

「今應詰彼」至「識能了亦爾」者，此即第二、正破。 

論主破云：今應詰彼：「天授」，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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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難 

數論難 依何理說「天授能行」81？ 

論主答 謂於「剎那生滅諸行不異相續」立「天授」名；愚夫於中執為一體。 

為自相續異處生因──「異處生」名「行」，「因」即名「行者」。

依此理說「天授能行」。 

類「行」釋「了」 如焰及聲，異處相續，世依此說「『焰，聲』能行」； 

如是「天授身」能為「『識』因」故，世間亦謂「天授

能了」。 

然諸聖者為順世間言說理故亦作是說。82
 

數論問 經說：「諸識能了所緣。」83「識」於「所緣」為何所作？ 

論主答 都無所作，但似84「境」生。 

如「果」酬85「因」，雖無所作，而似「因」起，說名「酬『因』」； 

如是「識」生，雖無所作，而似「境」故，說名「了境」。86
 

                                                                                                                                                         

若是「實我」，此如先破。 

若「假士夫」，「五蘊」上立，體非一物，於「諸行相續」假立此「天

授」名故。 

如「假天授」說為「能行」，「識，了別」，應知亦爾，但於「假我」

說「能了者」名，非「別實我」。  
8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b8-9）： 

「依何理說天授能行」者，此下，第三、通難。 

數論難：若無「實我」，依何理說「天授能行」？ 
82［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b9-19）： 

「謂於剎那」至「亦作是說」者，論主答。 

「謂於剎那生滅諸行」，是「『緣成』假」；「不異相續」，是「『相續』假」。 

於二假上立「天授」名；愚夫於中執為「一『實我』體」。 

此之「假我」為「『自相續身』異方生因」──「後念異處生」名「行」， 

「前念因」即名「行者」。依此理說「天授能行」。 

如執燈焰行及傳聲喚人，從此至彼，異處相續，世依此說「『焰，聲』能行」； 

如是天授「前念身」能為「『彼[3]念識』因」故，世間亦謂「天授能了」。 

然諸聖者為順世間言說理故亦作是說：「天授能了」。  

[3]彼＝後？ 

※重編案：應如校勘調整。 
83《中阿含經》卷 58《大拘絺羅經》（大正 1，790c4-9）。 
84（1）以＝似【宋】【元】【明】【宮】。（大正 29，157d，n.6）  

（2）案：《大正藏》原作「以」，今依前後文意及校勘改為「似」。 
85

 酬：2.報答。3.應對，對答。（《漢語大詞典》（九），p.1403） 
86［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b21-25）： 

「都無所[4]」至「說名了境」者，論主答。 

「識」於「所緣」都無所作，但似「境」生，說「能了境」。 

如「麥果等」酬「麥因等」，雖無所作，而似「因」起，說名「酬『因』」； 

如是「識」生，雖無所作，而似「境」故，說名「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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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論問 如何「似『境』」？ 

論主答 謂帶彼相。 

是故「諸識」雖亦託「根」生，不名「了『根』」，但名為「了『境』」。 

更釋「識能了」 或「識」於「境」相續生時，前識為因引後識起，說「『識』

能了」，亦無有失；世間於「因」說「作者」故。 

如世間說「『鍾、鼓』能鳴」，或如「燈能行」； 

「『識』能了」，亦爾。87
 

數論問 為依何理說「燈能行」？ 

論主答 「焰相續」中假立「燈」號；燈於異處相續生（157c）時，說為「燈

行」，無別「行者」。 

如是「心相續」假立「識」名；於「異境」生時，說名「能了」。 

以喻顯「無了者」 或如「色有，色生，色住」，此中無別「『有，生，住』

者」；說「『識』能了」，理亦應然。88
 

                                                                                                                                                         

[4]所＋（作）？ 

※重編案：可如校勘增補。 
87［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b26-c7）： 

「謂帶彼相」至「識能了亦爾」者，論主答。 

謂「能緣識」上帶「『彼所緣境界』行相」。 

如緣青色，「能緣識」上帶「青相」現，「識」似「境」說「『識』能緣」； 

如鏡對質，帶質像生，名似[5]本質能照。 

是故「諸識」雖亦託「根」生，「識」無「『根』相」、不似「根」故，不名「了

『根』」，但名「了『境』」。 

或「識」於「境」相續生時，「前識」為因別*「後識」起，說「前因識」名為「能

了」，亦無有失，世間於「因」說「作者」故。 

如世間說「鐘、鼓能鳴」，能生「鳴果」故於「因」立「能鳴」；或如「燈能行」，

無別「能行者」。「『識』能了」亦爾，無別「能了者」。 

[5]似＝假【甲】。 

*案：「別」字，應改為「引」。 
88（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c8-15）： 

「焰續[7]中」至「理亦應然」者，論主答。 

「火相續」中假立「燈」號，燈於異處從此至彼相續生時，說為「燈行」，無別

「行者」；如是「心相續」上假立「識」名，於「『青、黃』等異境」生時，說

名「能了」。 

如《成實論》：一念實識無能了故，要識相續，別於後念境上生時，「相續假識」

名「能了」。* 

或如「色有體，色生，次色住」，此中無別「有者[8]，住者」； 

說「『識』能了」，理亦應然，無別「了者」。 

[7]（相）＋續？ 

[8]者＋（生者）？ 

※重編案：上二處，皆應如校勘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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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論難 若「後識生，從『識』，非『我』」，何緣「從89『識』，不恒似前；

及不定次生，如『芽，莖，葉等』」？90
 

論主答 「有為」皆有「『住異』相」故。謂「諸有為」自性法爾微細相續

後必異前。 

反難釋 若異此者，縱意入定，身心相續相似而生，後念與初無差別故，

不應「最後念自然從定出」。 

釋「有定次心」 諸心相續亦有定次。若此心次彼心應生，於此心後彼必生

故。亦有「少分行相等心」方能相生，種性別故。91
 

指事釋 如：女心無間起「『嚴、污』身心」，或起「『彼夫、彼子』心」

等；後時，從此諸心相續轉變差別還生女心。 

如是女心於後所起「『嚴、污』心」等有生功能；異此，無功能，

由種性別故。 

女心無間容起多心，然多心中，若「先數起、明了、近起」先起，

非餘，由如是心修力強故；唯除「將起位，身外緣差別」。92
 

                                                                                                                                                         

*詳見：《成實論》卷 5（大正 32，279c18-280b9）。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0a13-18）： 

論：「焰相續中」至「說名能了」，釋也。 

「燈異處相續生」時名為「燈行」； 

「識於異境」說「識」為「能了」，即體是「能」也。 

論：「或如色生色住」至「理亦應然」，以「喻」顯「無『了者』」也。 

如「『色生』等」，無別「生者」；「『識』了於『境』」，亦無「了者」。 
89

 從＝後【宋】【元】【明】【宮】。（大正 29，157d，n.7） 
90［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c15-22）： 

「若後識生」至「如芽莖葉等」者，數論難。 

此中難意：由有「我」故，「我」是「自在」義，欲得此法，前生[10]此法生[11]，此

法後生，所以「後不恒相似，不定次第」。 

若「『後識』生，從『前識』生，非從『我』有」，略為二難： 

一、何緣「『後識』不恒似『前善染識』等」？ 

二、既從「識」生，何緣「不先[12]定次第生──如先芽，次莖，次葉等，次第而

生」？ 

[10]〔前生〕－？ 

[11]（前）＋生？ 

[12]先＋（後）？ 

※重編案：上三處，皆應如校勘調整。 
91（1）《俱舍論》卷 4〈分別根品〉（大正 41，20a10-c18），明「諸心俱生」。 

（2）《俱舍論》卷 7〈分別根品〉（大正 41，38b10-40c15），明「諸心相生」。 
92（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8c22- 449a13）： 

「有為皆有」至「身外緣差別」者，論主答。 

言「住異」者，謂「住」之「異」，約「住」明「異」，即「異」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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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論難 諸有修力最強盛者，寧不恒時生於自果？93
 

論主答 由此心有「『住異』相」故，此「『住異』相」於別修果相續生中

最隨順故。94
 

仰推世尊 諸心品類次第相生因緣方隅95，我已略說；委悉了達，唯在世

尊，一切法中智自在故。 

                                                                                                                                                         

「有為之法」皆有「『異』相」，後必異前，故不相似。 

若異此者，應無「出定」。 

又諸心相續，亦有定次──若此心次後彼心應生，於此心後彼心必生，如「二十

心相生」中說。* 

又諸心相續，亦有少分行相等前後相似，方能相生；不生餘心，種姓別故。 

如女心無間或起莊嚴身心、或起染污心、或起彼夫心、或起彼子等時；從此諸心，

相續轉變差別熏成「種」，後還生女心。如是女心於後所起「『嚴、污』心」等

有生功能；異此，餘無生功能，種姓別故。 

女心無間容起多心，然多心中，或「先數起者、或明了近起者」先起，非餘。 

又解：「或先數起者、或先明了者、或先近起者」先起，非餘。 

有解：若「先數起者」，就「數起」中起「明了者」，就「明了」中起「近起者」，

由此義故先起，非餘。 

由如是心修力強故，唯除「將起位時，身被外緣損壞差別」，即不得起。 

又解：唯除「將起位，身遇外緣善.惡差別」，逢此勝緣，起即不定。 

*《俱舍論》卷 7〈分別根品〉（大正 29，39a15-40b12）。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0a19-b1）： 

論：「有為皆有住」至「後必異前」，論主釋也。 

「有為法」有「『異』相」故，後識不可定似於前也。 

論：「若異此者」至「自然從定出」，論主反難釋也。 

若後常似前，即無「出定」。 

論：「諸心相續」至「種性別故」，釋「有定次心」也。 

論：「如女心無間」至「由種姓別故」，指事釋也。 

論：「女心無間」至「外緣差別」，釋「女心後別雖容起多心，然若「先數起者、

明了者、近起者」先起，由如是心修力強故。 

若將起位，身外緣差別，即不定，如：常起夫心；或時遇子，或起子心；身

被苦觸，即起異心。 
93［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9a13-15）： 

「諸有修力」至「生於自果」者，數論難。 

諸有修力最強盛者，寧不恒時生自強果，有生劣邪*？ 

*重編案：「邪」字，應改作「耶」。 
94［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9a15-18）： 

「由此心有」至「最隨順故」者，論主答。 

由此心有「『住異』相」故，後漸劣前；此「『住異』相」於「『上、中、下』別

修果類相續生」中最隨順故，所以不恒生自勝果，有生劣果。 
95

 方隅：2.全面積的一部分。（《漢語大詞典》（九），p.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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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如是義，故有頌言：「於一孔雀輪一切種因相，非餘智境界，

唯一切智知。」 

「『色』差別因」尚為難了，況「『心、心所』諸無色法因緣

差別」可易了知！96
 

三、破勝論師 

（一）敘宗 

一類外道作如是執：「諸心」生時，皆從於「我」。97
 

（二）正破 

論主引前二難破 前之二難，於彼最切──若「『諸心』生皆從『我』」者，

何緣「後識不恒似前，及不定次生如『芽，莖，葉等』」？98
 

論主牒計別破 

以「理」破 若謂「由待『意』合差別，（158a）有異識生」，理定不然，

「『我』與餘合」，非極成故。 

又二物合，有分限故。 

謂彼自類釋「『合』相」言：「非至為先，後至，名『合』。」
99「我」與「意」合，應有分限；「意」移轉故，「我」應

移轉；或應「與『意』俱有壞滅」。 

                                                 
96［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9a19-25）： 

「諸心品類」至「可易了知」者，論主謙讓仰推世尊。 

依如是義，於經部中故有頌言：「於一孔雀輪青黃赤白等，有一切種因相，如是如

是果從如是如是因生，知此等相非餘智境界，唯一切智知。」 

舉「易」況「難」：「『一孔雀輪色差別因』尚為難了，況『心.心所諸無色法因

緣差別』可易了知！」 
97［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9a26-b1）： 

「一類外道」至「皆從於我」者，此下，就「別破」中，大文第三、破勝論師。 

就中，一、敘宗，二、正破，三、通難。此即第一、敘宗。 

有一類勝論外道作如是執：「諸心生時，皆從於『我』，以彼心是『我』家『德』

故。」 
98［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9b2-6）： 

「前之二難」至「如芽莖葉等」者，此下，第二、正破。 

論主以前「『數論』二難」難彼「勝論」。前之「數論所說二難」於彼「勝論」為

難最切。 

「若諸心生皆從於『我』」者，「『我』，一、自在」，何緣「後識不恒似前，及

不定次第生如『芽，莖，葉』等」？ 
99

 《勝宗十句義論》（大正 54，1263a23-27）： 

「合」云何？ 

謂「二不至，至時」名「合」。此有三種：一、隨一業生，二、俱業生，三、合生。 

「隨一業生」者，謂從有動作，無動作而生。 

「俱業生」者，謂從二種有動作生。 

「合生」者，謂無動作多實生時，與「『空』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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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分合」 若謂「『一分』合」，理定不然，於「一『我』體」中無別分

故。 

縱許破 設許「有合」，「『我』體」既常，「意」無別異，合寧有別！ 

破轉計 若「待別『覺100』」，為難亦同，謂「『覺』因何得有差別」？ 

若「待『行』別，『我、意』合」者，則應「但『心』待『行』

差別能生異識」，何用「我」為？ 

總非 「我」於「『識』生」都無有用，而言「『諸識』皆從『我』生」，

如：藥事成，能除痼疾，誑醫矯說「普莎訶」言。101
 

破轉計 若謂「此二，由『我』故有」，此但有言，無理為證。 

論主徵破 若謂「此二，『我』為『所依』」，如「誰與誰為『所依』義」，

非「『心』與『行』如畫、如果，『我』為『能持』如壁、如器」，

如是便有「『更相礙』失」及有「『或時別住』失」故。102
 

                                                 
100（1）學＝覺【宋】【元】【明】【宮】。（大正 29，158d，n.1） 

（2）［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破說我品〉（大正 29，309b4-5）： 

若汝說：「由觀智有差別，是故心有差別」…… 

（3）案：《大正藏》原作「學」，今依論義、陳譯本、校勘改作「覺」。 
101［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0c6-10）： 

論：「我於識生」至「普莎訶言」，破。 

「識」依「行」別，生有差別；「我」於「『識』生」無用而言「『識』生由『我』」，

如：藥除疾，其事已成，誑醫矯說「由我呪」也。 

「普莎訶」，此云「吉祥」。 
102［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9b6-c12）： 

「若謂由待」至「別住失故」者，牒計別破。 

汝若謂「『我』由待『實句義*
1──色、意』合差別，方有異識生，及不定次第」， 

破云：理定不然！「『我』與『色、意』合」，非極成故，以佛法宗不許有「『我』、

『色、意』」合故。 

又以理破：夫二物合，必有分限，非無分故。 

謂彼勝論外道自類釋「『合相』」言：「非至為先，彼後至名『合』。」 

破云：若「『我』、『意』合」，「意」有分限故，「我」應有分限。

勝論計「我」周遍法界、無分限故。 

又「『我』、『意』合」，「意」移轉故，「我」應移轉。 

或「我」與「意」相就和合，「我」應與「意」俱有壞滅，然彼宗計「『我』、『意』

俱常」。 

又汝若謂「『我』體遍滿，不可遍合，『色、意』俱[＊]與一分『我』合」者， 

破云：理定不然，「『我』體」是一，於「一『我』體」中無別分故，何得說言「與

『一分』合，不與餘分合？」 

假設許有合，「『我』體」既常，「意」無別異，還是一常，合寧有異生「別

『識』」耶？ 

又汝若救言：「我」待「德句義」*
2 中「別『覺慧』」故方生異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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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云：為難亦與「待『意』」義同。「我」既遍滿，無有差別，謂「『覺』因何得

有差別生異識耶？」 

又汝若言：「待『德句』中『行」』，『我』方『意』合生異識」者， 

破云：則應但「心」待「行」差別能生異識，何用「我」為？ 

又總非：「我」於「『識』生」都無有用，而勝論言「『識』皆『我』生」。 

如：藥事成，能除痼疾已，誑醫矯說「普莎訶」言──「普莎訶」，此云「吉

祥」──今此痼疾由我故[5]除；此中亦爾，「行」足生「心」，何須此「我」？ 

又汝若謂「此『心、行』二，由『我』故有」， 

破云：此但有言，無理為證「由『我』故有」。 

又汝若謂：「此『心、行』二，『我』為『所依』」， 

徵云：如「誰與誰為『所依』義」。 

非「『心』與『行』如畫、如果，『我』為能持如『壁持畫』、如『器持果』」； 

若如彼喻，如是便有「『我』與『心、行』更相礙」失，同「色法」故； 

若如彼喻，及有「或時別住」失故，以「『畫色，果』與彼『壁，器』有時

別」故。 

然計「『我』體無有障礙」，望彼「心、行」，無「『障礙』失」； 

「我」遍法界，望彼「心、行」，無「『別住』失」。 

[9]俱＝但？＊。 

[5]故＝呪？ 

*1《勝宗十句義論》（大正 54，1263a1-6）： 

「實句義」云何？ 

謂九種實，名「實句義」。 

何者為九？ 

一、地，二、水，三、火，四、風，五、空，六、時，七、方，八、我， 

九、意。是為九實。 

「地」云何？謂有「色、味、香、觸」，是為「地」。…… 

「我」云何？謂是「覺、樂、苦、欲、瞋、勤勇、行、法、非法」等和合因緣

起智為相，是為「我」。 

「意」云何？謂是「覺、樂、苦、欲、瞋、勤勇、法、非法、行」不和合因緣

起智為相，是為「意」。 

*2《勝宗十句義論》（大正 54，1263b5-25）： 

「德句義」云何？ 

謂二十四德名「德句義」。 

何者名為「二十四德」？ 

一、色，二、味，三、香，四、觸，五、數，六、量，七、別體，八、合， 

九、離，十、彼體，十一、此體，十二、覺，十三、樂，十四、苦，十五、欲，

十六、瞋，十七、勤勇，十八、重體，十九、液體，二十、潤，二十一、行，

二十二、法，二十三、非法，二十四、聲。如是為二十四德。…… 

「覺」云何？謂悟一切境。此有二種：一、現量，二、比量。 

「現量」者，於至實色等、根等和合時有了相生，是名「現量」。 

「比量」者，此有二種：一、見同故比，二、不見同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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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論救 非「如『壁、器』，『我』為彼依」。103
 

論主問 若爾，如何？ 

勝論答 此但如「『地』能為『香等四物』所依」。104
 

論主破 彼如是言，證成「無『我』」；故我於此深生喜慰。 

如「世間地」不離「『香』等」；「我」亦應爾，非離「心、行」。 

誰能了「地」離於「『香』等」，但於「『香』等聚集差別」，世俗

流布立以「地」名； 

「我」亦應然，但於「『心』等諸蘊差別」假立「我」名。105
 

勝論難 若「離『香等』無別有『地』」，如何說言「『地』有『香等』」？

                                                                                                                                                         

「見同故比」者，謂見相故、待相所相相屬念故、「我、意」合故， 

於「不見所相境」有智生，是名「見同故比」。 

「不見同故比」者，謂見因果相屬一義，和合相違故、待彼相屬念故、 

「我、意」合故，於「彼畢竟不現見境」所有智生，

是名「不見同故比」。…… 

「行」云何？此有二種：一、念因，二、作因。 

「念因」者，謂「我」和合一實「『現、比』智」行所生數習差別，是名「念

因」。 

「作因」者，謂攢.擲等生業所生，依附一實有質礙實所有勢用，是名「作因」。 

「行」謂「勢用」。 

[3]攢＝攛【宋】＊，＝𥎞【元】【明】＊。 
103［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0c13-15）： 

論：「非心與行」至「我為彼依」，外人答也。 

「心、行」依「我」，非如「『畫，菓』依於『壁，器』」； 

若如此二，即有二失：一、「相礙」失，二、「或時別住」失。 
104［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9c14-17）： 

「此但如地」至「所依」者，勝論答。 

此「我」但如「地」能為「『香』等四物」所依。 

雖彼宗計「香」是「地」家「德」，彼說「『眼見大地』為『香』等所依」。* 

*《勝宗十句義論》（大正 54，1264a28-b2）： 

如是九實，「地」由幾德說名有德？謂由十四。何者十四？ 

一、色，二、味，三、香，四、觸，五、數，六、量，七、別體，八、合， 

九、離，十、彼體，十一、此體，十二、重體，十三、液體，十四、行。 
105［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9c17-24）： 

「彼如是言」至「假立我名」者，論主破。 

「世間假地」無有別體，不離「『香』等」假立「地」名； 

「我」亦如是，無有別體，不離「心、行」假立「我」名。 

若依經部──「假地」，攬「色、香、味、觸」成此「假地」；「地」是「『緣成』

假」。 

論主述經部義，故說「此『地』攬四物成，無別有體」。 

若依勝論，離「『香』等」外別有「地」，故喻「離『心、行』外別有「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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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論主答 為顯「『地體』有『香等』別」，故即於「地」說「有『香』等」，

令他了達「是此，非餘」；如世間言「木像身」等。107
 

論主牒計徵 又若「有『我』，待『行』差別」，何不俱時生一切智？108
 

勝論答 若時此「行」功用最強，此能遮餘令不生果。109
 

論主復徵 寧「從強者果不恒生」？110
 

勝論救 答此，如前「『修力』道理」，許「『行』非常」，漸變異故。111
 

論主難 若爾，計「我」，則為唐捐，「『行』力」令112「心差別」生故，彼

「行」、此「修」，體無異故。113
 

勝論勸信 必定（158b）應信「『我』體實有」，以「有念等『德句義』」故，

                                                 
106［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9c24-26）： 

「若離香等」至「地有香等」者，勝論難。 

若「離『香等四物』無別有『地』」，如何可言「『地』有『香等』」？ 
107［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9c26-450a2）： 

「為顯地體」至「木像身等」者，論主答。 

「地」是假名，「『香』等」為體。 

為顯「『假地』體有『香等』別」，故即「假地」說「有『香』等」，令他了達是

此「『香』等」，非是餘物。 

如木像身，「身」即是「木」，離「木」之外無別「像身」；「地」即是「『香』

等」，離「『香』等」外無別有「地」。 
108［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a2-5）： 

「又若有我」至「生一切智」者，論主又牒計徵。 

又若有「『我』待『行』差別」，「行」既眾多，何不俱時生一切智？ 
109［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a5-7）： 

「若時此行」至「令不生果」者，勝論答。 

「行」有強弱，強者先起，遮劣不生，故不俱時生一切智。 
110［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a7-9）： 

「寧從強者果不恒生」者，論主復徵。 

強既先生，寧「從強者果不恒生，有時生劣」？ 
11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a9-12）： 

「答此如前」至「漸變異故」者，勝論答。 

以「內」例「外」，答此妨難。 

如前「論主論『修力』道理」，我許「『行』非常」，漸變異故，所以「從強者，

果不恒生」。 
112

 令＝念【宋】【元】【明】。（大正 29，158d，n.4） 
113［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a12-14）： 

「若爾計我」至「體無異故」者，論主難。 

若「『行』生[1]生『心』」，「我」即唐捐；彼勝論「行」、此佛法「修」，體無

異故。 

[1]〔生〕－？ 

※重編案：應依校勘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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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必依止「實句義」故，「『念等』依餘」理不成故。114
 

論主破 此證，非理！不極成故。 

謂說「『念』等，『德句義』攝，體皆非實」，義不極成，許「有別

體，皆名實」故，經說「六實物名『沙門果』」故。 

彼依「實我」，理亦不成，「『依』義」如前已遮遣故。 

由此，所立，但有虛言。115
 

（三）通難 

勝論難 若「『我』實無」，為何造業？ 

論主答 為「我」當受「『苦、樂』果」故。 

勝論問 「『我』體」，是何？116
 

                                                 
114［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a14-19）： 

「必定應信」至「理不成故」者，勝論標宗，勸論主信。 

必定應信「『我』體實有」，以有「『念』等德句義」故，失[2]「德」必依「實句

義」故，「我」是「實句」，為彼「『念』等德句」所依，明知「有『體』」。 

「『我』實」若無，何成依止？ 

「實句」九中，「『念』等」依「我」，「『念』等」依餘「『地』等八實」理不

成故。 

[2]失＝夫？ 

※重編案：應依校勘調整。 
115［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a19-28）： 

「此證非理」至「但有虛言」者，論主破。 

此證，非理！夫引為證，彼此極成；汝所引證，皆不極成。謂說「『念』等，『德

句義』攝，是『實』家『德』，體皆非實」，義不極成。 

我許「『念』等」有別體故，皆名為實，非無體故，經說「六實物名『沙門果』」

故──「六物」謂「無漏五蘊」及與「擇滅」；*於五蘊中，「『念』等」心.心所

法既名實物，明知「皆有實體」。 

又彼「『念』等」依止『實我』」理亦不成，「『依』義」如前「『心、行』依『我』」

中已遮遣故。 

由此，所立，但有虛言。 

*重編案：暗示「五分法身是有」，如《雜阿含經》卷 24（大正 2，176c7-23）。 

另可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pp.122-125）。 
116（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a29-b2）： 

「若我實無為何造業」者，此下，第三、通外難。此即勝論師難也。 

「為我為[5]當受苦樂為我[6]果故」者，論主答。 

「我體是何」者，勝論問。 

[5]〔為〕－？  

[6]〔為我〕－？ 

※重編案：此二處，應依校勘調整。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a24-27）： 

論：「若我實無」至「我體是何」，外道反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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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答 謂「『我執』境」。117
 

勝論問 何名「『我執』境」？ 

論主答 謂「諸蘊相續」。118
 

勝論問 云何知然？119
 

論主答 貪愛彼故。 

與「白等『覺』」同處起故，謂世有言：「我白、我黑，我老、我少，

我瘦、我肥。」現見：世間「緣白等『覺』與「計『我』執」同處而

生，非「所計『我』」有此差別。 

故知「『我執』但緣『諸蘊』」。120
 

                                                                                                                                                         

由為「我」當受苦.樂果故造善.惡業；「我」體若無，為誰造業？ 

若「為『我』造業」者，「我」體是何？ 
117［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a27-28）： 

論：「謂我執境」，論主答也。 

言「為『我』」者，是「『我執』境」也。 
118［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a29-b1）： 

論：「謂諸蘊相續」，論主答也。 

「我執境」者，即「『五蘊』相續」，非別有「我」。 
119［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b1-2）： 

論：「云何知然」，外道問也。 

云何知「『我執境』即『蘊』，非『我』」？ 
120（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b5-10）： 

「貪愛彼故」至「但緣諸蘊」者，論主答。 

一、貪愛彼「五蘊」故。 

二、「我執」與「白等『覺』」同處起故，謂世有言「我『白、黑』」，現見世

間「緣白等『覺』」與「計『我』執」同處而生，非汝所許橫計「『我』體」

有「白等別」。 

故知「『我執』但緣『諸蘊』」。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b3-9）： 

論：「貪愛彼故」，論主答也。有二答，此文初也。 

以貪愛「我」者即貪愛「取蘊」，故知「『取蘊』即所[21]為『我』」。 

論：「與白等覺」至「但緣諸蘊」，第二答也。 

如世間言「我白」乃至「肥我[22]」，現見：世間「緣白等『覺』」與「計『我』

執」同處而生，如世間言「我『白、黑』」等，故知「即『白等境』是『我

執境』」。 

故知「緣『我』，但緣『諸蘊』，不緣『我』」也。 

[21]〔所〕－【乙】。 

[22]肥＝見ィ【原】，＝見【甲】【乙】，肥我＝我肥？ 

※重編案：應依校勘調整：刪除「所」字；「肥我」改作「我肥」。 

（3）《俱舍論》卷 19〈分別隨眠品〉（大正 29，100a1-7）： 

「執『我及我所』」是「薩迦耶見」。 

「壞」故名「薩」，「聚」謂「迦耶」，即是「無常和合蘊」義；「迦耶」即「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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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論通釋 以「身」於「我」有防護恩，故亦於「身」假說為「我」； 

如言：「臣等即是我身」。121
 

論主難 於有恩中，實假說「我」；而「『諸我執』所取」，不然122。123
 

勝論難 若許「緣『身』亦起『我執』」，寧無「『我執』緣『他身』起」？
124

 

論主答 「他」與「我執」不相屬故。 

謂若「身」、若「心」與「我執」相屬，此「我執」起緣彼，非餘，

無始時來如是習故。125
 

                                                                                                                                                         

名「薩迦耶」。 

此「薩迦耶」即「五取蘊」；為遮「『常、一』想」故立此名，要此想為先方「執

『我』」故。 

毘婆沙者作如是釋：「有」故名「薩」，「身」義如前；勿「無所緣計『我、我

所』」，故說「此見緣於『有身』」。緣「薩迦耶」而起此

見，故標此見名「薩迦耶」。 
121（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b10-14）： 

「以身於我」至「即是我身」者，勝論通釋。 

以「身」於「我」有防護恩，故亦於「身」假說為「我」──「我『白、黑』等」；

如言「臣等」──如言「臣等能防護王」，王言：「臣等即是我身。」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b9-14）： 

論：「以身於我」至「即是我身」，外道通論主難也。 

「我」有二種：一、實，二、假。 

「實」是「真我」，「身」是「假我」。 

以「身」於「我」有防護恩故，假說為「我」；如言「臣等即是我身」。 

「『身等覺』同名為『我』」者，此是「假我」，非「實我」也。 
122

 然：4.代詞。相當於“如此”、“這樣”。（《漢語大字典》（三），p.2213） 
123（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b14-16）： 

「於有恩中」至「所取不然」者，論主難。 

於「有恩」中，實假說「我」，而「諸我執」所取不然，但緣「『身等』」言「我

白等」，非緣「別『我』」。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b14-17）： 

論：「於有恩中」至「所取不然」，論主破也。 

如汝所計「『我執』緣『我』，以『身』於『實我』有防護恩，假說『身』為『我』」；

而「諸執『蘊』為『我』」皆謂「實我」，不謂「假」故。 
124［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b17-19）： 

論：「若許依[24]身」至「緣他身起」，外道難也。 

「身」實非是「我」，緣「身」起「我執」； 

「他身」非是「我」，寧無「『我執』緣『他身』起」？ 

[24]依＝緣【乙】。 

※重編案：應如校勘改作「緣」。 
125（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b17-22）： 

「他與我執」至「如是習故」者，論主答。 

「他五蘊身」與「『自我執』相」不相屬故，謂若「自身」及與「自心」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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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論問 「相屬」，謂何？ 

論主答 謂「因果126
 性」。127

 

勝論問 若「無『我體』」，誰之「我執」？128
 

論主指前答 此前已釋，寧復重來？謂我於前已作是說：「為依何義說『第六

聲』？」乃至「辨『因』為『果』所屬」。129
 

勝論問 若爾，「我執」以何為因？ 

論主答 謂無始來「我執」熏習「緣『自相續』有垢染心」。130
 

勝論問 「『我』體」若無，誰有「苦、樂」？ 

論主答 若「依於此，有『苦、樂』生」，即說名為「此有『苦、樂』」； 

如：「林有果」，及「樹有花」。131
 

                                                                                                                                                         

執」相屬，此「我執」起緣彼自蘊，非餘他蘊。 

無始時來如是習故，緣「自」計「我」，非緣「他」計。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b20-22）： 

論：「他與我執」至「如是習故」，論主答也。 

「自身」與「能執心」相屬故，計「自身」為「我」； 

「他身」與「能執心」不相屬故，不計為「我」。 
126（1）起＝果【宋】【元】【明】【宮】。（大正 29，158d，n.5） 

（2）kāryakāraṇabhāvaḥ. 

（3）［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破說我品〉（大正 29，309c18-19）： 

何者為相應？謂因果道理。 

（4）案：《大正藏》原作「起」，今依論義、梵文本、陳譯本、校勘改作「果」。 
127（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b22-24）： 

「謂因果性」者，論主答。 

於「自身」中，有「因果相繫屬」故，名為「相屬」； 

望「他身」中，無「因果性」，不名「相屬」。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b23-25）： 

論：「謂因果性」，論主答也。「身」與「我執」互為因果性，名為「相屬」。 
128［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b25-27）： 

論：「若無我體誰之我執」，外道難也。 

若有「『我』體」，「我執」屬「我」，名「相屬性」； 

若無「『我』體」，「我執」屬誰名「相屬性」？ 
129《俱舍論》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29，157a18-b7）。 
130（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b27-c1）： 

「謂無始來」至「有垢染心」者，論主答。 

謂無始來「我執」熏習「種子」緣「自相續」有垢染心，為「『我執』因」，生

此執。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b29-c1）： 

論：「謂無始來」至「有垢染心」，論主答。「同類因」也。 
13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c2-4）： 

「若依於」至「及樹有花」者，論主答。 

若「依於『此身』，有『苦、樂』生」，即說名為「『此身』有『苦、樂』」， 



040-《俱舍論》卷 30 

〈破執我品〉 

 67 

勝論問 「苦、樂」依何？ 

論主答 謂「內六處」，隨其所起，說為彼依。132
 

勝論問 若「『我』實無」，誰能作業、誰能受果？133
 

論主反責 「作」、「受」，何義？ 

勝論答 「作」謂「能作」；「受」謂「受者」。 

論主復責 此但易名，未顯其義。134
 

勝論引述 辯法相者釋此相言：能自在為，名為「作者」； 

能領業果，得「受者」名。 

現見：（158c）世間於此事業若得自在，名為「能作」； 

如：見天授於「浴、食、行」得自在故，名「『浴』等者」。135
 

                                                                                                                                                         

如：「林有果」，及「樹有花」。 
132（1）《俱舍論》卷 2〈分別界品〉（大正 29，12b18-24）： 

何因「『識』起，俱託二緣，得『所依』名在『根』非『境』」？ 

頌曰：隨「根」變，「識」異；故「『眼』等」名「依」。 

論曰：「『眼』等」即是「『眼』等六界」。 

由「『眼』等根」有轉變故，「諸識」轉異，隨「『根』增.損，『識』

明.昧」故；非「『色等』變令『識』有異」。 

以「識」隨「根」不隨「境」故，「『依』名」唯在「『眼』等」，非餘。 

（2）［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c5-7）： 

「謂內六處」至「說為後依」者，論主答。 

謂「內六處」隨其所起苦.樂二種，說「內六處」為「彼『苦、樂』所依」。 

（3）［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c4-6）： 

論：「謂內六處」至「說為彼依」，論主答也。 

即於「內六處」隨其「所起『苦、樂』」之時，說為「所起『苦、樂』之依」。 
133［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c7-8）： 

論：「若我實無誰能作業、受果」，外道問也。 

既無「作者、受者」，誰能作業？誰能受果？ 
134［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c9-12）： 

「此但易名未顯其義」者，論主復責。 

前問：「作」、「受」，是何義耶？ 

今答：「作」謂「能作」；「受」謂「受者」。此但易名，未顯其義。 
135（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c12-15）： 

「辨法相者」至「名浴等者」者，即「勝論師」名「辨法相」，釋此「『作者、

受者』相」言。別釋、引證，如文。 

又解：勝論引引[9]毘伽羅論（vyākaraṇa）中辨法相者釋此「『作者』相」言。 

[9]〔引〕－？ 

※重編案：應依校勘調整。 

編案：［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44c14-15）： 

「毘伽羅論」名為「記論」，即是「聲明論」。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c11-12）： 

論：「辯法相者」至「名俗[28]等者」，外道引辨外道法相者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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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破「作者」 

兩關責破 此中，汝等說何「天授」？ 

若說「實我」，「喻」不極成； 

說「蘊」，便非「自在作者」。 

約「業」顯「非自在」 「業」有三種，謂「身」、「語」、「意」。 

且起「身業」，必依「身、心」；「身、心」各依

自因緣轉，因緣展轉依自因緣，於中無一「自在起

者」，「一切有為」屬因緣故。 

破「實我自在」 汝所執「我」，不待因緣，亦無所作，故非自在。 

總結難 由此，彼說「能自在為名『作者』相」，求不可得。 

論主述正義 然「於『諸法生』因緣」中，若有勝用，假名「作者」； 

非所執「我」見有少用，故定不應名為「作者」。136
 

勝論問 「能生『身業』勝因」者何？ 

                                                                                                                                                         

[28]俗＝浴【甲】【乙】。 

※重編案：應依校勘調整。 
136（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c15-25）： 

「此中汝等」至「名為作者」者，論主破。 

此中，汝等說何「天授」？ 

若說「實我」，「喻」不極成；說「蘊」，便非「自在作者」。 

「業有」已下，約「三種業」顯「非自在」，乃至於中無一自在起，「一切有為」

屬因緣故。 

汝所執「我」其體是常，不待因緣，亦無所作，故非自在。 

由此道理，彼勝論說「『能自在』為名『作者』相」，上來徵責，求不可得。 

論主復中[11]正義云：然「於『諸法生』因緣」中，若有勝用，假名「作者」； 

非執「常我」於因緣中見有少用，故定不應名為「作者」。 

[11]中＝申？ 

※重編案：應如校勘調整。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c12-21）： 

論：「此中汝等」至「自在作者」，論主兩關破也。 

若說「『實我』天授」，「喻」不極成；說「『蘊』天授」，便作[29]非「自在

作者」。 

論：「業有三種」至「屬因緣故」，廣明「諸法皆待因緣，皆不自在」。 

論：「汝所執我」至「故非自在」，論主破「實我自在」也。 

「實我」雖不待因，無所作故，亦非自在。 

論：「由此後[30]說至「相無可得[31]」，總結難也。 

論：「然於諸法」至「名為作者」，論主自釋「作者」，破「我作者」也。 

[29]〔作〕－【甲】【乙】。[30]後＝彼【乙】。[31]相無可得＝求不可得？ 

※重編案：上二處，應依校勘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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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答 謂從「憶念」引生「樂欲」，「樂欲」生「尋、伺」，「尋、伺」

生「勤勇」，「勤勇」生「風」，「風」起「身業」。 

汝所執「我」，此中何用？故於「身業」，「我」非「作者」。 

例餘二業 「『語、意』業」起，類此，應思。137
 

論主破「受者」 

設問 「我」復云何能領業果？ 

縱計指前破 若謂「於果，『我』能了別」，此定不然！「『我』於『了別』」

都無有用，於前分別「生『識』因」中已遮遣故138。139
 

勝論難 若「實無『我』」，如何「不依『諸非情處』，罪.福生長」？140
 

論主答 彼非「『受141』等」所依止故，唯「內六處」是彼所依。「『我』非

                                                 
137（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c26-29）： 

「謂從憶念」至「類此應思」者，論主答。 

始從「憶念」展轉乃至「風」起「身業」，「汝所執『我』」，此中何用？ 

故於「身業」，「我」非「作者」。 

「『語、意』業起」，類「身」，應思。 
138

 詳見《俱舍論》卷 29〈破執我品〉（大正 29，153b25-23）： 

又彼所說「若於一時『眼識』識『色』……」，此言何義？…… 

又契經說：「苾芻！當知：『眼』因、『色』緣能生『眼識』，『諸所有眼識』皆

緣『眼、色』故。」 
139（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0c29-451a4）： 

「我復云何」至「已遮遣故」者，論主上來破「『我』是『作者』」，今破「『我』

是『受者』。 

「我」復云何能領業果得「受者」名？ 

汝若謂「於果，『我』能了別」， 

破云：何[1]此定不然！「我」於「了別」都無有用。指同前破。 

[11]〔何〕－？ 

※重編案：應依校勘調整。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c24-28）： 

論：「我復云何能領業果」，論主前破「作者」；此[32]破「領[33]果」。先問起也。 

論：「若謂於果」至「已遮遣故」，論主縱計指前破也。 

「我」既於「『識心』生」既無功能，於「受『苦、樂』」亦無能也。 

[32]此＝今【甲】【乙】。 

[33]領＝受【甲】【乙】。 
140［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1c28-812a2）： 

論：「若實無我」至「罪福生長」，外道難也。 

若「無『我』」者，唯「蘊生『因』」名「作業者」、「受苦樂者」，「諸非情」亦

有損.益等事，因何不說「罪.福生長」？ 
141（1）愛＝受【宋】【元】【明】【宮】。（大正 29，158d，n.8） 

（2）vedanādyanāśrayatvāt. 

（3）［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破說我品〉（大正 29，310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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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依」，如前已說。142
 

勝論難 若「實無『我』」，「業」已滅壞，云何復能生未來果？143
 

論主反責 設「有『實我』」，「業」已滅壞，復云何能生未來果？ 

勝論答 從「依止我『法、非法』144」生。145
 

論主破 「如誰依誰」，此，前已破。146故「法、非法」不應依「我」。 

                                                                                                                                                         

非受等依止故。 

（4）案：《大正藏》原作「愛」，今依論義、梵文本、陳譯本、校勘改作「受」。 
142（1）《俱舍論》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29，158b25-26）： 

「苦、樂」依何？謂「內六處」，隨其所起，說為彼依。 

（2）［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a5-8）： 

「彼非受等」至「如前已說」者，論主答。 

彼外「非情」，非「『受』、『想』等」所依止故，唯「內六[2]」是彼「受『等』」

所依止故。 

「『我』非彼『受等』之所依止」，如前已說。 

[2]六＋（處）？ 

※重編案：應依校勘調整。 

（3）［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2a2-6）： 

論：「彼非受等」至「如前已說」，論主釋難兼破執也。 

唯「內六處」，「『受』等心法」所依止處故。 

「諸非情法」非「『受』等」依故，非依彼罪.福生長故。 

「『我』非『受等』依」，如前已說。 
143［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a8-11）： 

「若實無我」至「生未來果」者，勝論難。 

若「有『我』體」，可造業已，能生後果； 

若「實無『我』」，「業」已滅壞，復云何能生未來果？ 
144《勝宗十句義論》（大正 54，1263b25-c1）： 

「法」云何？此有二種：一、能轉，二、能還。 

「能轉」者，謂可愛身等樂因，「我」和合一實與果相違，是名「能轉」。 

「能還」者，謂離染緣正智喜因，「我」和合一實與果相違，是名「能還」。 

「非法」云何？謂不可愛身等苦.邪智因，「我」和合一實與果相違，是名「非法」。 
145（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a12-15）： 

「從依止我法非法生」者，勝論答。 

彼計「『德句義』中『法、非法，二』能生諸法，依止『實句義』中『我』」。 

從「依止『我』──『法、非法，二』」能生諸法。 

此「『法、非法』能生諸法」，如前已說。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2a8-10）： 

論：「從依止我法非法生」，外道答也。 

「我」為「所依」，「法、非法」為「能依」，從「法、非法」生未來果。 
146《俱舍論》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29，158a12-15）： 

若謂「此二，『我』為『所依』」，如「誰與誰為『所依』」義，非「『心』與『行』

如畫、如果，『我』為『能持』如壁、如器」，如是便有「『更相礙』失」及有「『或

時別住』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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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正義 然聖教中不作是說：「從『已壞業』，未來果生。」147
 

勝論問 若爾，從何？ 

論主答 從「業相續轉變差別」，如種生果。如世間說「果從種生」，然果不

隨「已壞種」起，亦非「從『種』無間即生」。148
 

勝論問 若爾，從何？ 

論主答 從149「『種』相續轉變差別」150，果方得生。謂種次生芽、莖、葉等，

花為最後，方引果生。151
 

勝論問 若爾，何言「從『種』生果」？ 

論主釋喻 由「種」展轉引（159a）起「花中生果功能」，故作是說。 

若「此『花內生果功能』非『種』為先所引起」者，「所生果相」

應與「種」別。 

合法 如是雖言「從『業』生果」，而非「從彼『已壞業』生」，亦非「從

『業』無間生果」，但從「『業』相續轉變差別」生。152
 

                                                 
147（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a15-19）： 

「如誰依誰」至「未來果生」者，論主破。 

此「法、非法」依止於「我」，如「誰依誰」，此「法」非如畫、如果，「我」

為「能持」如壁、如器等。此，前已破。「法、非法」不應依「我」。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2a11-13）： 

論：「然聖教中」至「未來果生」，論主以經部義釋也。 

有部──從「已壞業」生；經部──從「業」勳[9]「種」生也。 

[9]勳＝熏？ 

※重編案：應如校勘調整。 
148［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a20-24）： 

「說[4]業相續」至「無間即生」者，論主答。 

此後果起，從「業所熏相續轉變差別種」生，如種生果。謂如世間說「果從種

生」，然果不從「已壞種」起，亦非「從『種』無間即生」，要經多時轉生果。 

[4]說＝從？ 

※重編案：應依校勘調整。 
149

 從＝所【宋】【元】【明】【宮】。（大正 29，158d，n.9） 
150《俱舍論》卷 4〈分別根品〉（大正 29，22c13-15）： 

此由相續轉變差別。 

何名「轉變」？謂「『相續』中『前後異性』」。 

何名「相續」？謂「因果性三世諸行」。 

何名「差別」？謂「有無間生果『功能』」。 
15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a25-b1）： 

「從種相續」至「方引生果」者，論主答。 

此後果起，從「種」展轉付囑功能相續轉變差別，果方得生，謂種次生芽、莖、

葉等，華為最後，展轉付囑功能至後，方引果生。 

此「種」功能──中間不斷名「相續」；前後不同名「轉變」；無間生果名「差別」。 
152（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b2-10）： 

「由種展轉」至「轉變差別生」者，論主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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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論問 何名「相續」、「轉變」、「差別」？ 

論主答 謂「業」為先，後「色、心」起，中無間斷，名為「相續」； 

即此「相續」，後後剎那異前前生，名為「轉變」； 

即此「轉變」，於最後時，有「勝功能」無間生果，勝「餘『轉變』」，

故名「差別」。153
 

指事釋 如：「有取識」正命終時，雖帶「眾多『感後有業』所引熏習」，

而「重、近起、數習」所引明了，非餘。 

如有頌言：「業──『極重，近起，數習，先所作』， 

前前前後熟，輪轉於生死。」154
 

明意 於此義中有差別者： 

「異熟因」所引與「異熟果」功能，與「異熟果」已，即便謝滅。 

「同類因」所引與「等流果」功能── 

若染污者，「對治」起時，即便謝滅； 

不染污者，「般涅槃」時，方永謝滅，以「『色、心』相續」

爾時永滅故。155
 

                                                                                                                                                         

由初「種子」所有功能展轉付囑，引起「華中生果功能」，從「初」為名，故作

是說：「種能生果」。 

若「此華內生果功能非『種』為先所引起」者，「所生果相」應與「種」別，不

應「遠麥等似前麥因等」。 

舉「法」同「喻」云：如是雖言「從『業』生果」，而非「從彼『已壞業』生」，

亦非「從『業』無間生」，果但從「前『業』相續轉變差

別『種』」生。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2a21-23）： 

論：「如是雖言」至「差別生」，釋[14]「業生其果時，非『無間生』，非『離業

生』，從彼業相續轉變差別生」。 

[14]（論主）＋釋【甲】【乙】。 
153（1）另見：《俱舍論》〈分別根品〉卷 4（大正 29，22c11-15），〈分別根品〉卷 6（大

正 29，33a18-26），〈分別業品〉卷 13（大正 29，69c6-25），〈分別隨眠

品〉卷 20（大正 29，106a9-12）。 
154［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b16-27）： 

「如有取識」至「輪轉於生死」者，因解「差別」，顯「業先受」。 

如：「有取識」正命終時，雖「色、心」中帶「彼眾多『感後有業』所引熏習功能

『種子』」── 

一、重業者，今先受果，譬如：負債，強者先牽。 

二、近起者，今先受果，如：將命終，遇善.惡友，生善.惡趣。 

三、數習者，今先受果，如：一生來偏習此業。 

三所引由明了故先起，非餘轉等業也。 

如經部中有是頌言：一、業極重；二、業近起；三、種業習數，即「先所作」 

──如其次第，配釋三前，謂「重業」前熟，「近起」前熟，「數習」前熟，餘「輕

等業」後熟，由斯業故轉生死。 
155［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b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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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論問 何緣「『異熟果』不能招『異熟』，如『從種果有別果生』」？156
 

論主答 且非「『譬喻』、是『法』皆等」；然從種果無別果生。157
 

勝論問 若爾，從何？158
 

論主答 生於後果，159從「後熟變差別」所生。160
 

謂於後時，即前種果遇「『水、土等』諸熟變緣」，便能引生「熟

變差別」。 

正生芽位，方得「種」名； 

未熟變時，從「當名」說、或似「種」故，世說為「種」。 

合法 此亦如是，即「前『異熟』」遇聞「正.邪等諸起善.惡緣」，便能

引生「『諸善有漏及諸不善』有『異熟』心」，從此引生「相續轉

變」，展轉能引「轉變差別」，從「此『差別』」，「後『異熟』」

生，非從餘生。 

故「喻」同「法」。161
 

                                                                                                                                                         

「於此義中」至「爾時永滅故」者，因解「感『異熟』業」。 
156（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b29-c2）： 

「何緣異熟果」至「有別果生」者，勝論師問。 

何緣「『異熟果』不能招『異熟』，如從麥種果有別麥果生」？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2a28-b1）： 

論：「何緣異熟果」至「有別果生」，外難也。 

如外熟果能為後果之因，「異熟之果」何不為「異熟因」？ 
157（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c2-4）： 

「且非譬喻」至「無別果生」者，論主答。 

且非「『譬喻』、是『法』皆一等」；「然從種果無別果生」，顯「『喻』同『法』」。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2b1-5）： 

論：「且非譬喻」至「無別果生」，論主釋其前[15]難，兼破「果生」也。 

「且非『譬喻』、是『法』皆等」，釋前難也； 

「然從種果無別果生」，破「前立『種果還為因』」也。 
158［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c4-5）： 

「若爾從何」，勝論師問。 
159［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2b5）： 

論：「若爾，從何生於後果」，外問也。 
160［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破說我品〉（大正 29，310b21-22）： 

若爾，云何生？從濕脹轉異勝類所生。 
16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c5-17）： 

「生於後果」至「故喻同法」者，論主答。 

彼後果起，從「後熟變差別功能種子」所生。謂於後時有「前種果」，遇「『水、

土等』諸熟變緣」，便能引生「熟變差別功能」。 

正生芽位，方得「種」名； 

未熟變時，亦名「種」者，從「當名」說；未熟變時，或似「種」故，世說為「種」。 

舉「法」同「喻」： 

此「異熟」，亦復如是，即「前『異熟果』」遇聞「『正、邪』等諸起善.惡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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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喻類 或由別法，類此，可知。 

如：拘櫞162
 花163

 塗紫礦164
 汁，相續轉變差別為（159b）因，

後果生時，瓤165
 便色赤，從此赤色，更不生餘； 

如是，應知：從「業異熟」更不能引「餘『異熟』」生。166
 

仰推世尊 前來且隨自覺慧境於「諸業果」略顯麁相； 

其間異類差別功能，諸業所熏，相續轉變至彼彼位彼彼果生，唯佛

證知，非餘境界。 

依如是義，故有頌言： 

「此業、此熏習，至此時與果，一切種定理，離佛，無能知。」167
 

                                                                                                                                                         

於「異熟身」中，便能引生「『諸善有漏及諸不善』有『異熟』心」起現在前，

從此「有『異熟』心」引生「所熏種子」，相續轉變，展轉能引最後剎那轉變之

「差別」，從此「最後差別功能」，「後『異熟果』」生，非從「餘『異熟果』」

生。 

故「喻」同「法」。 
162

 櫞：木名，即枸櫞。又名佛手柑。芸香科，小喬木或大灌木。果實卵形，皮粗厚而

有芳香，熟時檸檬黃色，味苦，果供觀賞，瓤制枸櫞酸，果皮、花、葉可提芳

香油，果皮供藥用。                       （《漢語大字典》（二），p.1315） 
163［唐］玄應音《一切經音義》卷 70（大正 54，768a6-7）： 

「拘𢷻」(「俱禹」反；下，「以專」反。《廣疋》云：「似橘，而大如飯[卄/旅]，

可以浣濯漚[甚-匹+(岡-山+十)]紵」也。今出番禹以南，縷切蜜漬為粽，食之隹*。

「𥰠」，音「潘」。「綜」，音「桑咸」反。) 

*編案：參照《中華藏》版本，「隹」，應改作「佳」： 

［唐］玄應撰《一切經音義》卷 24（中華藏 57，121c3-7）：「拘𢷻：『俱禹』

反；……食之甚佳。『𥰠』，……。」 
164［唐］玄應音《一切經音義》卷 70（大正 54，768a8-9）： 

「紫礦」(「古猛」反。謂波羅奢樹汁也。其色甚赤，用染皮㲲也；其樹至大，名

「氈叔迦」；一花大如斗，極赤[芸/木]，至堅肕，𧶜人縫以為袋者也。「肕」，音

「刃」。) 
165（1）［唐］玄應音《一切經音義》卷 70（大正 54，768a10）： 

「時瓤」（汝良反。如爪瓠中瓤瓣也。「瓣」，音「蒲莧」反。） 

（2）瓤（ㄖㄤˊ）：1.瓜實，與瓜子相包連如絮而多汁的部分。 

2.果實的肉或分列的子房。   （《漢語大字典》（四），p.2657） 
166［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c17-25）： 

「或由別法」至「餘異熟生」者，論主又引喻顯。 

或由別法類此「異熟果」，可知。 

如：拘櫞華塗紫礦汁，其汁色赤，在彼花中展轉付囑赤色功能，相續轉變差別為

因，後果生時，瓤便色赤色；從此赤色，更不生餘。 

舉「法」同「喻」：如是應知：從「業異熟」更不能引「餘『異熟』」生，如瓤色

赤，便不生餘。 

其拘櫞子色黃，印度國人欲令子赤以致皆[10]國王，故塗下[11]其花令子赤也。 

[10]〔皆〕－？ 

[1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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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勸學，流通 

已善說此淨因道，謂佛至言真法性；應捨闇盲諸外執，惡見所為，求慧眼。
168

 

此涅槃宮一廣道，千聖所遊無我性，諸佛日言光所照，雖開昧169眼，不能

覩。170
 

於此方隅已略說，為開智者慧毒門；庶各隨己力堪能，遍悟所知，成勝業。

                                                                                                                                                         
167［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1c26-452a5）： 

「前來且隨」至「離佛無能知」者，論主謙讓，仰推世尊。 

前來且隨自己覺慧所知境界，於「諸業、諸果」略顯麁相； 

其間異類差別功能，諸業所熏相續轉變種子，隨其所應，至彼彼位，彼彼果應

生，唯佛所知，非餘二乘見[1]凡夫境界。 

依如是義，於經部中故有頌言：「此善惡業、此熏習種，至此時中應合與果，此

一切種因果定理，離佛世尊，無能知者。」  

[1]見＝及？ 

※重編案：應依校勘調整。 
168［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2a6-18）： 

「已善說此」至「求慧眼」者，此下一部之中，大文第三，名「流通分」。 

依前一解，一就〈破我品〉中名「流通分」，就三頌：初一頌，讚道，勸捨；第

二頌，讚道，不覩；第三頌，顯毘[2]勸學。此即第一、讚道，勸捨。 

我於上來已善說此清淨涅槃無漏因道──即「因」名「道」；或「因」是「能證

因」，「道」是「所遊無量道」。 

謂佛世尊至理言說真無漏法性──此即是前「無漏因道」；或「真法性」是「所

遊道」，「真實無我諸法性」也──此顯「『道體』」。 

「不照真理」名「闇」，「無慧眼」故名「盲」。應捨「闇.盲諸外道等所起邪執」，

「邪執」但由「惡見」所為；應求慧眼，除斯僻執，照「『無我』理」。 

[2]毘＝略？ 

※重編案：根據論記後文，應依校勘調整。 
169（1）殊＝昧【宋】【元】【明】【宮】。（大正 29，159d，n.2） 

（2）na mandacakṣurvivṛtāmapīkṣate. 

（3）［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破說我品〉（大正 29，310c13）： 

雖開昧眼人不見。 

（4）案：《大正藏》原作「殊」，今依論義、梵本、陳譯本、校勘改作「昧」。 
170［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2a18-25）： 

「此涅槃宮」至「不能覩」者，此即第二、讚道，不覩。 

「大涅槃」，眾聖所居，名「涅槃宮」。 

「『無我』大路」趣涅槃宮，名「一廣道」。 

此一廣道，千聖所遊，即「無我性」。 

此無我道，「諸佛」如「日」，其「言」似「光」，所照無我大道，顯「諸外等，

由無勝慧，雖開昧眼，而不能覩」； 

或無我道，諸佛日言光明所照，雖後[4]復開僻見昧眼，而不能覩。 

[4]後＝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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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452a25-b4）： 

「於此方隅」至「成勝業」者，此即第三、顯略勸學。 

「方」謂「四方」，「隅」謂「四隅」。 

於此「無我」理教方隅，我已略說。 

為開智者慧毒利門──如身少破，著少毒藥，須臾毒氣遍一身中為毒門；今造此

論，亦復如是，開少慧門，諸有智者能深悟入，如似毒

門，名「慧毒門」，從「喻」為名。 

庶各隨己自力堪能修三乘行，遍悟所知「四諦」深理，成諸勝業。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0〈破執我品〉（大正 41，812b10-c1）： 

論：「前來且隨」至「離佛無能知」，論主，「業」微細，推佛知[18]也，并頌證，

如文，可解。 

自下三頌，大文第二，於當[19]品中，勸學、流通。 

初一頌，勸學「聞慧」；次一頌，勸學「思慧」；後一頌，勸學「修慧」。 

「已善說此淨因道」者：「淨」謂「無漏」，「因」謂「佛教」也。 

謂「佛至言真法性」出「淨因道體」也。 

「應捨闇盲諸外執」：令捨「有我教」也。 

「惡見所為」：明「有我教因」也。 

「求慧眼」，勸聞「無我教」也。 

第二頌云： 

「此涅槃宮一廣道」者：觀「無我之理」是趣「涅槃」之廣路也。 

「千聖所遊無我性」者：「千聖所遊」，顯「路廣」； 

「無我性」，出「『道』體」也。 

「諸佛日言光所照」者：「佛言」如「日」，照「無我性」。 

「雖開昧眼不能覩」者：是「思慧」也。 

「聞慧」求見，未捨「教」故，而眼未開； 

「思慧」雖開，離「教」思「義」，昧不能覩。 

「於此方隅已略說」：指前自說也。 

第三、勸「修慧」也： 

「為開智者慧毒門」：明「說意」也。 

「無漏之慧」能害「煩惱」，名之為「毒」； 

「四善『修慧』」能為加行，名之為「門」。 

「庶各隨已力堪能」者，謂種性學不同也。 

「遍悟所知成勝業」者：遍悟一切所知之法皆無有「我」，成「涅槃」之勝業也。 

[18]知＝智【乙】。 

[19]當＝末ィ【原】，＝未【甲】【乙】。  


